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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1949年來台，至 1990年代台灣始自

由化、民主化前的這段期間，係黨國體制的威權統治時期。相關研
究及調查顯示，此一時期該黨運作所需經費之絕大部分是由我國政
府以預算編列等方式來支應。

本文主要以中國國民黨總裁批簽、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紀錄、行政院會議紀錄、機關檔案、專書等，
及黨產會調查處分為基礎，將該黨預算案內容進行分析：發現該黨
來台改造後，從 1952–1980年度，期間之預算收支差絀達新台幣負
2億 3,608萬元，期間的歲入總額為 77億 1,886萬餘元，以物價指
數換算至少有今日幣值下 329億餘元。其中黨費、黨營事業解繳黨
中央盈餘，不到歲入總額的 14%。來自政府的撥付或藉黨國體制之
運作所得之利益計共 66億 2,128萬餘元，占歲入財源 86% ，以物
價指數換算，至少約當今日幣值 275億餘元。因資料所限，未能探
討國庫通黨庫之情形何時結束。

另從各年度黨務經費預算，發現在 1958年度前的財源名目較
多，從要求政府繳回墊款、「政府協款」、防衛捐到營運物資盈餘
等。然從 1958年度至 1981年度為止，「政府協款」成為最大宗的
年度總預算財源。在蔣中正總裁到蔣經國任黨主席後，皆有以批簽
確認黨中央年度總預算案。更甚者，在 1977年地方五項公職人員
選舉及中壢事件後，仍以黨國體制之運作，將省級黨部經費由省
(市 )政府編列預算挹注，轉由國防部編列軍事預算並以「政府協
款」方式流至中央黨部，以支應各省級黨部之黨務運作。

關鍵字： 中國國民黨、年度總預算、墊款、政府協款、防衛捐、
中央銀行無息貸款、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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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經費則皆以各種不同的項目列於政府預算之內，得之

易，用之亦寬，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蔣經國（1975.05.18）1

壹、	前言與研究方法
一、	前言

台灣在 1990年代所結束延續數十年之黨國體制的威權統治時
期，該時期在法理上屬憲政時期。政黨在該時期之運作仍應與政府
統治區隔，縱令在動員戡亂，其運作之經費不應再如訓政時期由國
家依其需求編列預算以為支應，甚藉執政之優勢地位獲取財產。2

這些違反憲政秩序的運作，在「動員戡亂時期」人民言論、集
會結社自由受大幅度之侵害下，仍有不少強烈批評：如 1960年 6

月「自由中國」雜誌，傅正率先提出「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為
文。後續，相關議題從縣市議會、3省（市）議會乃至增額立委的質
詢，4雖細微但不斷地存在時間長流中。1980年代，一些揭發前開

1 蔣經國，1975年 5月 18日於七海，《蔣經國日記（1975）》，初版，台北市，國史館，
2023 年，頁 139

2 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第 793 號解釋理由書第 11、12、18 段參照。

3 「案由：為列入省及各縣市政府暨鄉鎮公所之補助費因政治環境關係已建議　中央
請自五十一年度起由中央統籌……」，台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省 052/000. 
019，1960 年 10 月 06 日，檔案頁 0175。或參照許有為主編，《檔案選輯》，初版，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2023 年，頁 151。

4 中國國民黨（下略）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下稱中常會）第 216 次會議紀
錄，1971 年 9 月 20 日，《第 10 屆中常會會議記錄》。該次會議之報告案 6：為台
北市黨部 1973 年度經費，是否仍循往例寄於台北市政府年度預算中，並詳見第 10
屆中常會第 242 次會議紀錄，1972 年 01 月 17 日，報告案 12，《第 10 屆中常會會
議紀錄》；康寧祥，問政六年，初版，長橋出版社，1978年，頁 196、頁 197。康寧祥，
《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初版，允晨文化，2013 年，頁 139、227。黃煌
雄，《台灣國防變革：1982-2016》，初版，時報文化，2017 年，頁 66-72；及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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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卻遭查禁的書籍、51990年代民間社團的學者如張清溪、陳師
孟等，則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的概念，強調
當黨產龐大且不當時，其積累和使用將不當干預自由市場，並影響
政黨政治之健全運作。6

在國民黨黨產取得類型分析上，已有學者將「國庫通黨庫」
類型化為國民黨黨產來源之其中一項。7另日本學者松本充豐以中
常會會議紀錄資料分析國民黨 1953年度 8到 1971年度的預算收支情
況，清楚揭示其收支不平衡之情況。9 2004年，行政院於財政部國
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下成立專案小組，處理政黨不當取得國家資
產歸還事宜，則關注及調查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與國庫的關係。10

委員總質詢，立法院第 1 屆第 80 會期第 9 次會議，《立法院公報》，1987 年 10 月
23 日，第 76 卷第 85 期 2092 號，頁 51-54。

5 廖為民，《美麗島後的禁書》，初版，前衛，2019 年，頁 4-5。
6 張清溪、陳師孟等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臺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三版，

澄社出版，1992 年。頁 23-25。
7 李福鐘，〈國民黨黨產之來源類型分析〉，《台灣史學雜誌》，第 5期，2008年 5月，

頁 156-158
8 本文有關年度之標示，為「預算年度」之表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來台至本文揭示

的 1981 年 6 月止，其預算年度除 1951 年度至 1953 年度為當年之 1–12 月外，其餘
皆為 7 月至隔年 6 月。自 1954 年度至 1959 年度係當年 7 月至隔年 6 月（如：1959
年度即 1959 年 7 月 –1960 年 6 月）；而 1961 年度及其之後的年度，係指前一年 7
月至該年 6 月（如 1961 年度即 1960 年 7 月 –1961 年 6 月）。最後，另有一獨立且
單一的 1954 年半年度 1 月 -6 月，會另行標示外，皆以如「1965 年度」來作為預算
年度之表示。

9 松本充豐，《中国国民党「党営事業」の研究》，アジア政経学会，2002 年，頁
61-74。

10 詳見「清查不當黨產，向人民交代—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黨產處理小組」網
站，https://old.cipas.gov.tw/igpa.nat.gov.tw/ct7db5.html?ctNode=40&CtUnit=41&BaseD
SD=7&mp=1。（最後檢閱日期 202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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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及研究限制

本文從國民黨在二戰結束前後，其對憲政體制中之政黨與國家
間的財務關係，已具備應有別於訓政體制的這個認知出發。11帶此
認知，檢證雖已行憲，但因威權統治而持續的黨國體制裡，國民黨
的財源是否以國家資源或由國家編列預算，作為其經費並挹注？前
述文獻資料已顯示我國存有國庫通黨庫的情況，然多為點狀描述居
多，有連續性的年度預算分析但僅自 1953年度至 1970年度前後。12

本文以國民黨中央黨部之年度預算資料為主要研究範圍，13向
前也向後擴展至更早與更晚的時點，即自 1950年國民黨中央來台
開始進行改造為始，到 1981年度為止，使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
度預算案的歲入財務來源檔案資料，以構築及揭示國民黨來台後之
財務來源樣貌。

同時，透過整理國民黨中常會（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中工會（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會議紀錄、國史館檔案資料、蔣經

11 1945 年 5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結束後，國民黨透過第六次全國黨代表大會
的召開和決議，明確認識並公開宣示，在國家進入憲政秩序後，必須改變以黨治國
的方式，同時該黨應自行籌措經費。行憲後，依該黨需求編列預算並自國庫獲取黨
的經費之訓政時期慣例已不能再適用，必須屏除。其中在財務方面，為進入憲政，
國民黨在「籌措黨費」有以下決議：各級黨部在訓政時期辦理有國家行政性質之工
作，應陸續移歸政府各部門，以減少黨之開支。同時，向黨員徵收黨證費、黨費、
黨員月捐 ( 依照政府所得稅稅率徵收 ) 及臨時特別捐，並通過一次黨員特別捐與清
理各黨部現有財產等方式籌措基金。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參照。
收錄於《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重要決議案小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會秘書處函國民政府文官處為檢送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重要決議案小冊乙本
即希查收參考，典藏號：001-014151-00003-013，國史館檔案文物史料查詢系統。

12 見松本充豐，《中国国民党「党営事業」の研究》，頁 61-74。
13 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雖非全然的同義詞，但在描述政府各單位與其

互動時以中央黨部稱之為先。於該黨進行決策決議時，則以中央委員會之文字為先。
不過本文皆以此代表國民黨、國民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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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日記、專書等，分析並以敘述統計的方法，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歷年年度總預算案內容及其財務來源和數字，進行逐年製表繪圖，
以呈現其中央委員會年度預算財務來源的性質，包含名目類型、數
值、增長或維持等狀態，再以相關會議記錄之檔案文字內容交互勾
稽，進而論證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經費來源與黨國體制及政府預算經
費等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僅限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即中央黨部）的年度預算之
財務來源的分析，且自 1950年度到 1981年度為止。不包含台灣省
黨部、鐵路黨部、黃復興黨部等各種黨部之財務來源分析，此類型
之財源尚待後續研究為之。另外，1980年度之前的國民黨中央黨部
預算案，皆明確記載於該黨會議紀錄等檔案資料，惟 1982年度至
1984年度之預算案，雖仍可見於中央工作會議之報告案或討論案的
會議記錄中：但只能見其案由，同時業務單位對年度預算案之說明
內容卻不列入會議紀錄。14因此 1981年度後的國民黨黨務預算之各
種數值仍待後續研究。

貳、	預算分析架構與財務來源類別及特性
一、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編列預算之依據

1950年 8月 5日，國民黨召開中改會（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開始制訂、通過此黨內決策組織之各項法規及人事案。15

14 中國國民黨（下略）第 12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下稱中工會）第 10、11、51、
98 次會議紀錄（1981 年 6 月 25 日、1981 年 7 月 2 日、1982 年 6 月 10 日、1983 年
6 月 2 日），《第 12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

1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
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2 年 12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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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對年度性黨務經費預算編列，包括財源收入及預算編列皆係
由中改會下轄之「中央改造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為之。16其依據為
《中央改造委員會組織大綱》第 4條第 11項：「財務委員會掌理本
黨財務之統籌及預算之審議，黨費基金之募集、保管、與應用等事
宜。」17

該委員會其後制訂《現階段黨費籌措方案》18進行黨務經費籌
措並以《中央改造委員會財務處理暫行辦法》19」作為編列預算之
依據。

《籌措方案》於中改會運作 2個多月餘後，即 1950年 10月 14

日經黨秘書長張其昀、財委會主委俞鴻鈞報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核
為照准實施，財委會於文中說明：

在自籌經費的要求下，訂出該『籌措方案』作為黨務經費

財務來源籌措之依循，20 依財務處理辦法由秘書處統籌編

16 「中央改造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後於該黨結束改造，進入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後，承
接並更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但以下皆稱「財委會」、「中財會」
或「中央財委會」。

17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 1。
18 下稱《籌措方案》，詳見 C5060607701/0039/ 總裁批簽 /001/0002/39-0048（檔號），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宗名），1950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
訊網；財務委員會報告「現階段黨費籌措方案」，《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
會黨務報告 - 下篇》，中央改造委員會編印，1952 年，頁 237。

19 下稱《財務處理辦法》。見《中央改造委員會財務處理暫行辦法》，中央改造委員
會（下稱中改會）工作會議第 5 次會議紀錄（1950 年 8 月 21 日），《第 6 屆中改
會工作會議》，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1954 年 4 月 21 日（第 7 屆中常會第 97 次會
議紀錄報告案 2）新增《中央委員會經費預算編審辦法》並廢止原有之《財務處理
辦法》，至 1981 年度之預算年度該編審辦法依然為該黨適用。詳《中國國民黨黨務
法規輯要》（下冊）1981 年 10 月，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頁 16-1 至頁 16-4。

20 見C5060607701/0039/總裁批簽 /001/0002/39-0048（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
宗名），1950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該方案內容包含以
下幾種方式：1. 認真徵收黨員月捐、2. 發動黨員特別捐、3. 籌徵事業機構黨費、4. 
政府歸償歷年墊款、5. 收回投資事業股本、6. 大陸地區產業之清理與應用、7. 匪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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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後，送財務委員會審議並統籌財源抵補事宜後，提請改

造委員會進行會議核定後而實施，接下來就由秘書處：『依

核定之分配預算向財委會統領經管』。21

從上可知，國民黨中央經費來源和經費支出，是依不同規範為
之：支出方面依《財務處理辦法》，由黨中央各組處單位列出需求
後，由秘書處統籌完竣交由財委會進行審理並對其收支是否平衡進
行審議，並送中常會議決確認。再請秘書處將依決議內容將預算分
配給各組處室單位，並由財委會撥發。

而經費來源則係財委會依《籌措方案》為之，財務來源與支出
之平衡便成為預算編列時所需考量的重要因素。綜覽 1952年度至
1980年度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收支結算之總和，其帳面上為絀
數，數額達新台幣負 2億 3,608萬 1,951元。22此結果表示國民黨中
央財務超過 25年收支總和為入不敷出，亦表示儘管年度總預算案
歲入額連年增長，支出往往依舊經常性的高於收入。23

二、	財務來源種類及其持續年度

經統計自 1951年度至 1980年度，歲入總額達新台幣 77億 1,886

萬餘元。24年度預算案財務來源種類見表 1，可分為以下幾類：A.黨
員所繳黨費解繳中央、B.黨營事業解繳盈餘、C.政府歸償歷年墊款、

產業沒收與利用之準備等 7 種方式進行黨務經費財源之籌措。

21 《中央改造委員會財務處理暫行辦法》，詳中改會工作會議第 5 次會議紀錄（1950
年 8 月 21 日），《第六屆中改會工作會議》。

22 本文〈附件 1〉參照（後續行文所示各「附件」皆於本文最末處）。

23 此係年度預算案之收支總和數，若加入年中追加預算數之支出，則收支不平衡情況
只有更嚴峻，見本文〈附件二〉。

24 各年度歲入額，見〈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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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營運物資盈餘、E.防衛捐、G.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撥付之協款。其
中 A.和B.貫串 1951年度至 1980年度間，因此接下來將分析上述 A.、
B.兩項收入。

表 1　年度總預算財務來源種一覽表
項目 種類 持續年度

A 黨員所繳黨費解繳中央 1951-1981

B 黨營事業解繳盈餘 1951-1981

C 政府歸償歷年墊款 1951-1952

D 營運物資盈餘 1954-1957

E 防衛捐 1955-1957

F 中央銀行無息貸款 1961-1971

G 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撥付之協款 1952-1981

資料來源：詳〈附件 6〉，並見各年度總預算案所載之會議紀錄。
註：
a. 關於中央銀行無息貸款：本項目並沒有列於年度總預算文字內，但從中央財務委員
會會議記錄，可見到此筆之無息貸款存在。李國鼎先生贈送資料影本，國立臺灣大
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整理，索書號 : 078 4062-1 [v.24] no.[II]-7，1998(民 87)年，國立台灣
大學圖書館。

參、	財務來源
一、	黨費及黨營事業解繳盈餘，加總占歲入額未

達 14%

A.黨員所繳黨費解繳中央，為黨員黨費。係準備行憲前第 6次
全國黨代表大會與《籌措方案》中居首位之「自籌經費」，表示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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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黨務經費來源。從下列表 2可發現，1952度至 1980年度間，
中央委員會共收取解繳黨員黨費 1億 4,720萬元，占歷年歲入總額
之 1.91%。另未解繳中央留置於地方黨部使用之黨費，占地方黨部
財源之比例亦非常微小。25表 2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黨
員解繳中央總額占歲入總額比例一覽。

「B.黨營事業解繳盈餘」係國民黨黨營事業每年解繳中央財務
委員會之經費。從下表 3可發現其總額占歷年歲入總額的 12.22%，
計約 9億 4,172餘萬元。26綜上 A.和 B.加總為 14.1%，近 30年的黨
費與黨營事業解繳盈餘之自籌收入共約 10億 8仟餘萬。從本文附
件一各年度收支表可發現，此近 30年的收入額「10億 8仟餘萬」，
都無法支付該黨 1980年單一年度的預算案歲出「13億 8,711萬元」。

因此，此部之財源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歲入總額並不高，為
支應龐大且連年增長的支出額，因此中央黨部需自其他管道覓得財
源。

25 1977 年度國民大會代表黨部、立法委員黨部、監察委員黨部、台灣省黨部、台北市
黨部、王師凱黨部、黃復興黨部、鐵路黨部、公路黨部、郵政黨部、電信黨部、航
海黨部、新聞黨部及生產事業黨部年度總預算歲入總額計共 5 億 1,713 萬 7,107 元，
黨員繳納黨費計共 308 萬 3,761 元，占歲入額 0.6%。詳見第 10 屆中工會 334 次會
議紀錄（1976 年 6 月 24 日），《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

26 遍查研究範圍年份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預算歲入名目與黨營事業相關者，另有共超
過 5 億 7 千餘萬於 1972 年度至 1980 年度間，係以「補助黨營事業繳稅款」、「黨
營事業所得稅補助經費」、「黨營事業補助經費」等名義由行政院編列預算後，以「政
府協款」方式由政府撥付，最後給予中央委員會。見第 10 屆中工會第 147 次紀錄
（1972 年 6 月 30 日），《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11 屆中常會第 30、
74次會議紀錄（1977年 6月 22日、1978年 6月 14日），《第 11屆中常會會議記錄》。
另政府協款，係由政府編列國家預算最終流入黨庫的一種費用，詳見後文說明。因
此，另一觀察角度是：以黨營事業解繳黨中央盈餘之名目總額（Ａ），扣除上述實
質經政府編列預算（即以「政府協款」補助黨營事業等名義的模式，流入中央委員
會）但未用於歲出之數額（Ｂ）後，可得實際支用於年度經費歲出項目為 3 億 6 千
餘萬，占歲入總額 4.7%。因此數額（Ｂ）和內容尚待後續之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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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民黨各年度總預算黨員解繳中央數額一覽 
（新台幣／元）

年度 1952 1953 1954 1954 1955 1956

期間
1952/01-
1952/12

1953/01-
1953/12

1954/01-
1954/06

1954/07-
1955/06

1955/07-
1956/06

1956/07-
1957/06

數額 2,800,000 4,700,000 500,000 1,400,000 1,700,000 2,000,000

年度 1957 1958 1960 1961 1962 1963

期間
1957/07-
1958/06

1958/07-
1959/06

1959/07-
1960/06

1960/07-
1961/06

1961/07-
1962/06

1962/07-
1963/06

數額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600,000 3,000,000 4,000,000

年度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期間
1963/07-
1964/06

1964/07-
1965/06

1965/07-
1966/06

1966/07-
1967/06

1967/07-
1968/06

1968/07-
1969/06

數額 4,000,000 4,000,000 4,500,000 4,500,000 5,000,000 6,000,000

年度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期間
1969/07-
1970/06

1970/07-
1971/06

1971/07-
1972/06

1972/07-
1973/06

1973/07-
1974/06

1974/07-
1975/06

數額 7,000,000 5,000,000 5,500,000 6,000,000 6,500,000 7,000,000

年度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期間
1975/07-
1976/06

1976/07-
1977/06

1977/07-
1978/06

1978/07-
1979/06

1979/07-
1980/06

數額 7,700,000 7,700,000 10,700,000 13,700,000 13,700,000

資料來源：詳見本文附件 6，加總及佔歲入總額之比例為作者計算。
註：
a. 1952及 1953年度內含黨員特別捐，分別為 200萬元及 370萬元。
b. 各年度數額加總為 1億 4,720萬元，佔歲入總額 (77億 1,886萬 8,298元 )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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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國國民黨年度總預算黨營事業解繳盈餘及占歲入額 
比例一覽

年度 1952 1953 1954 1954 1955 1956

期間
1952/01-
1952/12

1953/01-
1953/12

1954/01-
1954/06

1954/07-
1955/06

1955/07-
1956/06

1956/07-
1957/06

數額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5,000,000 4,425,000 5,000,000

年度 1957 1958 1960 1961 1962 1963

期間
1957/07-
1958/06

1958/07-
1959/06

1959/07-
1960/06

1960/07-
1961/06

1961/07-
1962/06

1962/07-
1963/06

數額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5,000,000 5,000,000

年度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期間
1963/07-
1964/06

1964/07-
1965/06

1965/07-
1966/06

1966/07-
1967/06

1967/07-
1968/06

1968/07-
1969/06

數額 5,000,000 5,500,000 7,500,000 9,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年度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期間
1969/07-
1970/06

1970/07-
1971/06

1971/07-
1972/06

1972/07-
1973/06

1973/07-
1974/06

1974/07-
1975/06

數額 20,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62,000,000 75,000,000 87,000,000

(A) - - - -28,000,000 -35,066,500 -53,126,500

年度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期間
1975/07-
1976/06

1976/07-
1977/06

1977/07-
1978/06

1978/07-
1979/06

1979/07-
1980/06

數額 95,000,000 95,000,000 100,800,000 105,000,000 110,000,000

(A) -90,226,500 -70,507,255 -85,507,255 -108,402,035 -108,402,035

資料來源：詳見本文〈附件 6〉，總計及佔歲入總額之比例為作者計算。
註：
a. 各年度解繳中央黨部盈餘總計：9億 4,172萬 5,000元，佔歲入總額 12.22%。
b. (A)是以補助黨營事業為名義，用政府協款方式流入，但未用於黨務經費支出，計共：

5億 7,923萬 8,080元，占歲入總額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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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求政府之撥付、藉黨國體制運作所得之利
益

細究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預算除自籌收入外，其他財源類型和占
歲入額之比例如表四。除「營運物資盈餘」外，其餘三類共通點為
政府撥付。其中以「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撥付之協款」比例最高，達
84.9%。其他種類僅 0.3–0.4%間。

然若將眼光置於該種類所持續的年度進行觀察時，便會發現：
「政府歸償歷年墊款」持續年度係 1951–1952兩年度，且該財源占
該兩年度歲入總額的 52.3%、「營運物資盈餘」則為 13.1%、「防衛
捐」為 22.8%，比例都不算低。因此，後續將依序探究：政府歸償
例年墊款、營運物資盈餘、防衛捐及政府所撥付之協款等款項，是
否為「國庫通黨庫」之例證。

(一 ) 以已失效幣制進行換兌的「政府歸償墊款」

1951年度為國民黨改造後第 1次之整年度預算編列。雖從前
一年度 9–12月的預算案即未觀察到歲入財源描，27但本（ 1951）年
度預算於前一年 12月 30日核定施行後，28至 1951年年中時，經費
不敷之缺口已達新台幣 760萬餘元。秘書處及財委會找尋財源彌補

27 報告案 5事業費預算、報告案 6經常費預算。見第 6屆中改會第 33次會議紀錄（1950
年 10 月 03 日），《第 6 屆中改會會議紀錄》。

28 蔣中正總裁批簽（39.12.30），C5060607701/0039/ 總裁批簽 /001/0002/39-0147（檔
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宗名），1950 年。案由：本黨 40 年度經常費及事
業費概算，提請第 3 次財務委員會議審議，僉以遵照批示「業務費以敵後工作為重
心，次按組織宣傳按六、一、四、二、三、五、七各組之順序編定預算」，總計全
年經常費事業費及預要費 1,480 萬元，敬請核示祇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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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年度總預算自政府來之財源種類持續年度及總額一覽表
（新台幣／元）

種類及持續年度 
( 年度數 ) 總額 (A)

占 1952–
1980 年度

歲入總額

(%)

該種類所在

各年度之歲
入額加總 (B)

該種類總額

占所在各年
度歲入額加
總之比例 

(A/B)

政府歸償歷年墊款 
1951–1952 (2)

1,990 萬 0.3% 3,802 萬

6,509 52.3%

營運物資盈餘 
1954–1957 (5)

2,560 萬 0.3% 1 億 9,549 萬

4,630 13.1%

防衛捐 
1955–1957 (3)

3,200 萬 0.4% 1 億 4,023 萬

7,930 22.8%

中央及地方政府所
撥付之協款 

1952–1981 (30)

65 億 
5,173 萬

3,298
84.9% 77 億 1,886

萬 8,298 84.9%

資料來源：詳本文〈附件 6〉，加總及佔各種總額比例為作者計算。
註：1954年有 1954/01-06及 1954/07-1955/06兩個年度。

方法時，29即可發現檔案內具「政府歸償歷年墊款」之項目。

1. 財委會對「政府歸償墊款」之定義

若觀察《籌措方案》內所列之「墊款」，財委會認為是「本黨自

民國 17 年 12 月起至 26 年 6 月止，於經收捐款項下先後為政府墊

撥各款計有：（A）購飛機款、（B）修建南京中山路款、（C）建

29 建議方法為：1. 除洽請政府歸還國民黨之墊款於該年之下半年可籌得 330 餘萬元，
2. 不敷之 430 餘萬則依籌措方案收回國民黨投資中國鹽業公司股本，並依照行政院
退還該公司商股辦法，折領場鹽後委託中央信託局銷售估計可得盈餘 300萬元左右，
3. 前述籌補款項若仍無法完全彌補缺口，財委會及秘書處建議將政府歸還墊款期程
提前歸還以資支應。建議方法由蔣中正總裁於 1951 年 7 月 3 日批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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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公墓紀念堂款及（D）革命軍遺族學校款合計國幣 637 餘萬元、

規元 56 萬 4,979 餘兩。曾於（民國）35 年 4 月國防最高委員會第

185 次常會決議『交行政院辦理』……雖已定案，但尚未結付，似

可請政府早為清結。」是在 1950年 11月 02日於中改會第一次財委
會會議中提出。30過了 8個月後，當黨中央的財務入不敷出時，財
委會依然持續提出此種財源作為彌補財務不足之方法。但此筆既有
國幣、規元等，根本不在當時台灣使用的幣別之款項，為何可成為
中央委員會的財源呢？

2. 經惡性通膨及幣制改革，來台後仍可兌換為新台幣

1946年至 1951年，中華民國幣制經惡性通膨及數次改革，從
國幣、金圓券到銀圓劵等。我國中央政府渡海來台後，實際以新台
幣為交易幣別，當初墊款根本非以新台幣計價之樣態。但財委會卻
於當次會議時決議：「墊款規償結付辦法，應追計歷年墊款當時幣

值折合美金計算，再以新台幣伸算償還。31」並交蔣總裁核定通過。

換言之，此筆國民黨自認「自籌款項」之「墊款」：實則由國民
黨財委會決議後，指示我國政府「應」在 1950年 11月開始，回溯
過往。即回溯到中央政府在中國時期的幣制，並使用當時已不存在
台灣的交易系統中之幣制幣別，亦不考慮在中國時期該幣別已惡性
通膨及數次幣制崩潰之事實下：即令我國政府以「記錄墊款發生之
該年份時的『該幣幣別與美金』之匯率」為據：竟以已不存在當時
的法幣、規元等幣別及匯率兌為美元後，再以 1950年當下美元對
新台幣之匯率兌為新台幣，並由總裁批示照准後續由財政部處理。

30 中改會第 1 次財務委員會（下稱財委會）會議紀錄。見第 6 屆中改會第 044 次會議
紀錄，1950 年 11 月 02 日，《第 6 屆中改會會議紀錄》。

31 見中改會第 1 次財委會會議紀錄，《第 6 屆中改會第 044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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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議決，使國民黨計共得政府撥付之款項有：從 1951年國民
黨財委會收支對照表可發現，32該年財委會收入計共新台幣 1,707餘
萬元，屬墊款為 1,375萬元，占該年財源收入之 80.52%；隔年該項
收入下降至 515萬元，33占 24.58%；1953年度後已無此項收入，此
墊款後續已無繼續執行。

其次，「墊款」原始係發生於訓政時期之黨國體制，該時期國
民黨的支出預算已是列入國家總預算的體制下。細究該筆墊款，係
訓政時期海外各地華僑，本其愛國熱忱紛紛捐款，為避免收款無統
一之機構而有所散失。陳果夫主乃其事，設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以
統一收支，並運用在前開各項建設，34與國民黨以其財力捐款政府
並進行建設之概念有間。戰後在經歷不一致的幣制變化且惡性通
膨，當進入憲政時期且已來台，並轉換為不同幣制下，國民黨財委
會卻要求政府以不存在的幣制進行兌換？因此，本文將此筆總計共
1,890萬元所謂「墊款」，列為政府撥付國民黨款項之一。即此款項
係國民黨，基於來台後事實上延續的黨國體制，以其執政優勢要求
政府使用當時已不存在之幣制，由中改會財委會發動提案經總裁同
意後，指揮政府撥付，成為 1951年度該黨最大筆之歲入。

（二） 營運物資盈餘係運用管制外匯及物資下所得之利益

「營運物資盈餘」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案上共出現

32 中改會第 11 次財務委員會會議紀錄，1951 年收支對照表，見第 6 屆中改會第 304
次會議紀錄，報告事項一，1952 年 3 月 3 日，《第 6 屆中改會會議紀錄》，國立政
治大學圖書館。

33 蔣中正總裁批簽（40.11.22），全宗名：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檔號 C5060607701/ 
0040/ 總裁批簽 /001/0005/40-0440，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

34 陳立夫，追憶趙棣華兄，《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四期，頁 62。197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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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可發現連續編列預算於 1954–1957年度，並分別占各該年度
歲入額之 9.17–21.28%間。財委會於編列 1953年度預算時，本要將
列於國家總預算之協款自 1,100萬增加至 2,000萬元，但政府部門
僅能維持 1,100萬的編列，並未同意增加。35此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之年度預算，連續 5次年度總預算案出現這筆利用執政優勢地位，
令政府使其特權交易、營運等方式，而獲取不當利益，成為該黨預
算之財源。本文將此類財源名為「營運物資盈餘」。

該營運物資的概念有兩種，1.由財委會責成中央信託局購買棉
紗、羊毛或毛紗，待進口後售予國內紡織廠，所取得之利潤皆歸財
委會。36此種獲利方式多次揭示於黨務報告、37 2.為財委會密囑台

35 1953 年度中央委員會總預算案參照，見第 7 屆中常會第 10 次會議紀錄（1952 年 01
月 15 日），《第 7 屆中常會會議紀錄》。另後續年度的預算編列，有出現如 1954
年度 1-6 月預算內以「協款中人事費調整待遇之追加」、「以中央心戰工作會報名
義洽請行政院撥款」 異於「直接指定增加」但以各種看似必要或臨時的方式，進入
到該年度的政府預算中，到了編列下年度預算時就以「伸算」之名義，使下年度的
協款可以順理成章地總數額增加。往下查考則還有使省級（地方）政府列入其政府
的預算方式為之的有，「大陸民眾革命運動指導工作費」、「革命實踐研究院分院
經費」及後續經常出現的「政府協款人事部分追加」方式，而使協款規模擴張。換
言之，直接增撥無法順利時，則以上開所描述的方式追加、或中央心戰會報等間接
方式來達成預算中協款之增加。也就是並非表示，當政府部門告知無法增加預算時，
中央黨部就只有接受一途，第 7 屆中常會第 80 次及第 92 次會議紀錄參照，《第 7
屆中常會會議紀錄》。蔣中正總裁批簽（43.08.07），C5060607701/0043/ 總裁批簽
/001/0004/43-0234（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宗名），1954 年。案由：呈
報 43 年度全年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算案及收入預計情形，將政府、省府補助及黨營事
業盈餘、黨費收入、營運收入等計入後，預算尚差絀新台幣 4,403,300 元，將另行設
法籌措抵補。

36 第 7 屆第 2 次財委會會議紀錄，見第 7 屆中工會第 19 次會議紀錄 (1953 年 02 月 24
日 )，《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及本文附件四；1954 年度 –1957 年度中央
委員會總預算案參照。

37 洽請中央信託局 1953 年 2 月代為標購 64 支羊毛 9 萬餘磅，由中本紡織公司全部收
購。訂購銷售一應手續全部委託中信局代為辦理，計可盈餘 200餘萬元、127頁。《第
7 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黨務報告》，中央委員會秘書處 1953 年 5 月。此外
1954 年 1-6 月仍就過去經驗，繼續委託台灣省物資局購營羊毛 12 萬 3000 餘磅，除
事業機構委託部分外，約可盈餘 260 餘萬元，《第 7 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黨務報告》，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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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政府物資局直接撥美匯 15萬元，作為財委會運用並有盈餘。38

此兩項皆與外匯有所關聯。

究其初始，此獲利方式之緣由，是因財委會所持「『中國鹽業
公司』之股份」於該公司收歸國有時，由公司分配「場鹽」給各商股
股東，作為持股回收之對價。財委會將所持股份認知為商股，而換
得場鹽。39後續，財委會責令中央信託局，將該場鹽販至韓國取得
價金。40然該價金以美元計價，財委會發現若換回新台幣將有匯差

38 關於 43 年 1-6 月份中央黨務經費預算總額與預計收入比較不敷情形擬具籌措抵補
計畫案，由財委會主委俞鴻鈞呈總裁，其中抵捕計劃第 4 點係：「密囑台灣省物資
局在該局上半外會預算內撥出美匯額壹拾伍萬元為本匯運用，估計盈餘約貳百貳
拾萬元。」蔣中正總裁批簽（1954 年 01 月 23 日），C5060607701/0043/ 總裁批簽
/001/0001/43-001843/0018（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宗名），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 

39 該場鹽亦係中央財委會於 1950 年底行政院通過「改造鹽務辦法」決定將中國鹽業公
司改歸國營下而退還商股，財委會所持 10,230 股認定為商股，並請當時鹽務總局協
助以裕黨費。討論事項 1.，中改會財委會第 7 次會議紀錄，見中改會第 151 次會議
紀錄，1951 年 6 月 11 日，《第 6 屆中改會會議記錄》。至 1951 年 12 月時，財委
會邀財政、經濟兩部請其以每噸 37 元價格，即撥場鹽 4 萬噸予國民黨，中改會第
10 次財委會會議紀錄，見中改會第 256 次會議紀錄，1951 年 12 月 11 日，《第 6 屆
中改會會議記錄》。黨中央得以黨國體制進行此作為，但同樣持有商股之股東，卻
時至隔年 1952 年 11 月時，在無法接受場鹽從每噸 37 元調整調製每噸 85 元，致持
商股退還款換得之場鹽頓失許多，因此希望以舊價或直接退還股款，見「籲墾台灣
製鹽廠鹽整理委員會仍遵院令退還商股股款勿以場鹽搪塞」之公告，第四版，中央
日報，1952 年 11 月 8 日。退還一般民眾商股的時間點，可發現是遲至 1953 年 7 月，
才公開宣示要辦理 (1953-7-12- 聯合報 5 版 )。且商股因為經過兩年未發還，監察院
經濟委員會還因此糾正在案，1952 年 12 月 24 日聯合報 1 版。因此，國民黨財委會
係在威權統治時期，以黨國體制特權快速取得，並得對所取得之場鹽進行後續有利
於其之處分。

40 中改會財委會第 12 次會議紀錄，見中改會議第 351 次會議記錄，《第 6 屆中改會會
議記錄》，1952 年 6 月 9 日。另，斯時財委會取得美匯計共 32 萬元，若前後幾年
之新台幣與美元匯率從 1:10 到 1:40 計，再不討論核配制度下，財委會可能可得最
少新台幣 320 萬至最多為 1,280 萬元，作為黨務經費支付預算支出。綜以款項最多
額度計算下，予以支付年度預算，在 1953 年度支出預算達新台幣 2160 萬元規模，
1280 萬元實顯不足。黨務經費每年預算之餘，還有追加預算的擴張（見附件 2）。
因此，該退還商股所得價款，不論其新台幣或美元之形式，在每年中央黨務經費預
算差絀加大、黨務預算擴張下，在沒有政府協款以及各種其他來自政府流入的支應
黨務的財源之情況：該筆 32 萬元之美匯，實無法有留存的任何可能性與正當性。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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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因此採納時任中央信託局紡織小組召集人尹仲容之建議：將
買賣場鹽所得之美元價金，在不兌換回新台幣狀態下，使用該美元
委託中央信託局購賣 20支棉紗 600件等，並於進口後營運（販賣）。

1952年度財委會計共盈餘達 311萬餘元 41。也因盈餘頗豐，持
續執行，但此盈餘一開始並沒列於年度預算案的財源項中，而是
自 1953年度開啟將「營運物資盈餘」，列入年度總預算案。此模式
運作期間，甚曾直接使台灣省物資局，撥用該局預算內之外匯，供
國民黨財委會運用，且所得利潤竟也能包含在年度黨務經費預算案
的財源項目。42因此，營運物資盈餘，雖非國家直接撥付財委會之
款項，但確係國民黨財委會利用黨國體制執政優勢地位，責請相關
部門進行管制物品之進出口後獲取利益，成為其年度總預算內之財
源。

且當我們再從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角度切入，特別是韓戰開始
後的經濟發展便可發現，當時時空背景為高度的貿易及外匯管制狀
態。政府藉對進出口商品的不同強度之管制，進而希望達成政策上

有留存，在上開預算年度的差絀逐年擴大，仍由政府撥付彌補的情形下，也就值得
深入探討是否有相對應返還我國政府的數額。中改會財委會第 13 次會議記錄，見中
改造會第 383 次會議記錄，1952 年 8 月 11 日，《第 6 屆中改會會議記錄》。

41 中改員會財委員會第13次會議記錄，見中改會第383次會議記錄，1952年8月11日，
《第 6 屆中改會會議記錄》。第 7 屆中財會第 2 次會議記錄：報告事項三之 41 年度
12 月份工作報告，見統籌財務計劃內有關收回投資股款的工作項目之內容，第 7 屆
中工會第 19 次會議記錄，1953 年 2 月 24 日，《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

42 關於 43 年 1 月 -6 月份中央黨務經費預算總額與預計收入比較不敷情形擬具籌措抵
補計畫案，由財委會主委俞鴻鈞呈總裁，其中抵捕計劃第 4 點係：「密囑台灣省物
資局在該局上半外會預算內撥出美匯額壹拾伍萬元為本匯運用，估計盈餘約貳百貳
拾萬元。」見蔣中正總裁批簽（1953 年 01 月 23 日），全宗名：社團法人中國國民
黨，蔣中正總裁批簽（42.01.23），C5060607701/0043/ 總裁批簽 /001/0001/43-0018 
（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宗名），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館管理局國家檔
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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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特定產業之目的。而棉紗 43與羊毛 44即是管制清單內之物品。因
此藉取得管制物品進口權加上複式外匯及外匯核配的制度，使財委
會在上開年度間，計共取得 2,000萬元以上之財產。而本營運物資
盈餘也在複式外匯政策落日後，而消失於黨務經費年度總預算案的
財務來源。

（三） 防衛捐：以省府協款支出之名義流入財委會

「防衛捐」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案上共出現 3次，
從 1955至 1957年度連續編列，並分占各該年度歲入額之 18.34–

24.19%間，數額分別為 600萬、1,200萬及 1,400萬元，45並以大陸
民眾組訓費用之名義編列。

防衛捐係台灣為應付動員戡亂之軍事緊急狀態，理論上為緊急
性、臨時性且用途應具限制性的稅捐。46在立憲國家稅捐法定主義
的要求下，應由立法機關立法後，政府才能依法課徵各種稅捐。然
1950年代的防衛捐，從發布機關、發布程序與徵收方式等，在違背
稅捐法定主義的前提下，47仍持續運作且成為國民黨年度總預算中

43 吳聰敏，〈第 20 章—進口棉花不如進口棉紗〉，《台灣經濟 400 年》，頁 352-
360。

44 羊毛管制及外匯額配相關新聞：羊毛進口，廠家請放寬，《聯合報》，03 版，
1952/06/09；十五萬美元購羊毛自製呢絨平售 - 紡織小組准中信局辦理，《聯合報》，
03版，1952/08/20；中本等 7家毛紡公司，進口羊毛毛條結匯准予 7折購料貸款，《聯
合報》，03 版，1957/02/24。

45 1955–1957 年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總預算案參照，出處見本文〈附件 6〉及〈附件 4〉
表格參照。

46 防衛捐定義，參見林果顯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所，《一九五○
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2009，頁 132。

47 台灣防衛捐徵收辦法，係由台灣省政府訂定，經行政院核准，省議會同意後，由省
府公布施行。其目的為「在戡亂期間，配合中央反共抗俄國策，確保復興基地，增
加地方軍事防衛力量，統籌緊急支出。」並在省頒防衛捐征收辦法第 1 條內容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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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務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度國民黨中央年度預算財源，防衛捐
此項財源較前一年度增加 200萬元，主因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編列
「國軍退除役就業人員黨部」經費 200萬元，而將此預算由前一年
的 1,200萬元增列 200萬元成為 1,400萬元。48

時任行政院主計長龐松舟在《關於防衛捐用途支配案之意見》
指出，49該大陸民眾組訓費用係屬「反共抗俄活動者」，過去以其有
特殊性或機密性，未依正常程序辦理，使財務行政立法監察各方面
亦發生困難。並提到該類防衛捐今後似宜分別性質釐正辦法，凡屬
工作之應歸政府辦理者，由政府主管機關編入其機關預算。也就是
說，政府主計長僅解決該防衛捐支出在反共抗俄經費上的不合理之
處，但解決方式雖建議使用單位不要再使用防衛捐作為財源。但似
乎建議讓該類支出項目，轉為由政府編列預算。但仍未脫由政府撥
付之想法。

（四） 政府協款

1. 定義與性質

自 1952年度開始，「政府協款」此項名稱多次出現在年度預
算案，但其描述方式不斷變化，請見表 5。如 1952年預算案以「敵
後工作等經費請政府以大陸工作科目併列國家總預算」等文字，明

照。另見龐松舟撰之「台灣省防衛捐收支問題說明」，《行政院第 536 次會議》。
秘密報告事項三：立法院函為預算等五委員會函報關於防衛捐收支問題檢討結果
經秘密院會決議修正通過請查照辦理一案報請鑒察案。典藏號：014-000205-00150-
003，國史館。

48 1957 年度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出處見本文〈附件 6〉。

49 見龐松舟，「台灣省防衛捐收支問題說明」，《行政院第 536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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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解釋此項款項來源及政府經由何種管道撥給國民黨財委會。到了
1954年度，開始被稱為政府或政府總預算「協款」。幾年後，又變
為「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費收入」，再到後來僅剩「政府委託」
或「委託本會辦理工作經費收入」。這些描述方式的變化，並未改
變款項的實質來源性質，仍然是來自政府對國民黨的撥付。

表五　「政府協款」於中央委員會 1952–1980年度總預算所被
描述方式一覽

年度 描述方式

1952 敵後工作等經費請政府以大陸工作科目併列國家總預算

1953 大陸工作等費政府協款收入

1954 政府協款 + 政府協款人事部分追加

1955 國家總預算協款

1956 國家總預算協款

1957 國家總預算所列協款收入

1958 有關單位補助收入

1961
寄列國家總預算內由政府撥助之協款／國家總預算所列協款收

入

1962 國家總預算協款收入

1963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費收入

1964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費收入

1965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

收入

1966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

收入

1967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

收入

1968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

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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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描述方式

1969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

費收入

1970 政府委推辦理工作費／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費收入

1971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

費收入

1972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

費收入

1973 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費收入

1974 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費收入

1975 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政府委託本會辦理工作費收入

1976 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政府委託本會辦理工作費收入

1977 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政府委託本會辦理工作費收入

1978 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政府委託本會辦理工作經費收入

1979 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政府委託本會辦理工作經費收入

1980 委辦工作經費收入／委託本會辦理工作經費收入

資料來源：詳本文〈附件六〉。

這些款項在 1960年代後，名目雖有若干變化，但其本質並無
變化，仍照訓政時期以黨治國邏輯，自年度預算案可看出，黨之經
費編於國家預算後撥付國民黨。程序由中央委員會「准」行政院來
函所述之金額內容，即表示需經黨的中央委員會，議決後為之。50

因此，本文將此類款項照其首次出現於預算案中之名稱，通稱為
「（政府）協款 51」。

50 64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及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預算表，1974 年 5 月 9 日，見第
10 屆中工會第 235 次會議紀錄，《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67 年度中央黨
務經費及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預算表，1979 年 6 月 9 日，見第 11 屆中工會
第 28 次會議紀錄，《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

51 行文中遇需要時，則簡稱為「協款」或「政府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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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現緣由：入不敷出、黨員所繳黨費杯水車薪

自 1952年度至 1980年度，從本文圖 1及附件 3所占比例可發
現，由政府撥付國民黨之款項都存在「協款」，並占該年度歲入額
比例從 49.6–92.7%間，多數年度過半最高達 90%以上。

要瞭解年度預算案的財源為何出現此「政府協款」？可從 1952

年度的總預算案觀察，1951年 11月 22日財委會主委俞鴻鈞呈蔣
總裁提出該年度總預算案財源，其中黨務經費請政府以特殊名義之
工作科目併列於我國的國家（年度）總預算中。52也就是將黨務經費
以特殊名義列於政府各機關預算中，總額占當年度黨的財源有 50%

以上。53

上述方案有經總裁批示，若將目光往前兩個月（即 1951年 9

月的第 8次財委會會議），該次會議提到在財務入不敷出且墊款來
源不足、黨員黨費不夠以支應的情況下：

本年度中央黨費入不敷出超支約在 800 萬元左右，目前財

源艱窘……政府償還本黨歷年墊款本年攤還者早已支出罄

盡，即明年應還之數全部預收亦不足以因應，又黨員所繳

中央之黨費雖已普遍徵收本年度最多不過 40 萬元之數亦

屬杯水車薪無濟於事……54

52 即「敵後工作等經費請政府以大陸工作科目併列國家總預算」之描述。蔣中正總裁
批簽，C5060607701/0040/ 總裁批簽 /001/0005/40-0440（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
黨（全宗名），1951 年。

53 當年度歲入為新台幣 2,095 萬餘元，政府協款為 1,100 萬元，佔歲入額的 52.5%
（1,100 萬 /2,095 萬 =52.5%）。見蔣中正總裁批簽，C5060607701/0040/ 總裁批簽
/001/0005/40-0440（檔號），1951 年。

54 中央改造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第 9 次會議討論案 1：本黨大陸工作及訓練工作經費擬
洽請從政同志協助列入政府預算減輕本黨負担案，見第 6 屆中改會會議紀錄第 220
次會議紀錄 (1950 年 10 月 12 日 )，《第 6 屆中改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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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黨員所繳黨費，完全不足以支應黨務運作所需，為最
根本之因。而後續財委會將該黨工作，逕自認定均為配合政府的工
作，進而令「從政同志」列入我國政府預算，但卻由該黨主持辦理。
減輕各該黨務經費負擔亦得使之日益進展。同次會議，財委會還提
出，列入政府相關科目中「似無甚大之困難」。

於是發現，將黨務經費列入國家預算一事，並非在黨內的財委
會提出經費需求時，就已經將其編列在政府的國家總預算裡。時序
上：係由財委會先行於 1951年 8月議決，11月經總裁批示後確認。

不過，幾個月後的 1952年 3月第 11次中改會財委會會議，出
現一個臨時提案：「上述 1,100 萬元預算，寄列於政府預算中之幹

部訓練費 500 萬元、宣傳組訓費 600 萬元的具領及報銷手續，決議

由俞鴻鈞主委洽商主管及有關機關斟酌辦理。55」

也就是，直至此時（ 1952年 3月），該年度常規性的國家政府
開支已編列完竣且開始執行，但該筆黨務經費實際上以何種名目、
編列於哪些政府單位，且如何支領與核銷，都仍尚未決定。

事實上，國民黨財委會內部亦已理解此程序之不當，當時已
是：「行憲期間，本黨逕自出名領款有所不便，且政府經費支領核

銷有其固定手續……56」

後續竟由國民黨財委會邀集：由時任我國行政院祕書長黃少
谷、財政部長兼政務委員嚴家淦、內政部部長兼任政務委員余井

55 中改會第 11 次財委會會議，臨時提案：具領及報銷手續，決議由俞鴻鈞斟酌辦理，
第 6 屆中改會第 304 次會議紀錄 (1952 年 03 月 03 日 )，《第 6 屆中改會會議紀錄》。

56 中改會第 12 次財委會會議，報告案 7、報告案 8 之附件，見第 6 屆中改會第 351 次
會議紀錄 (1952 年 06 月 09 日 )，《第 6 屆中改造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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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主計處主計長龐松舟及監察院審計長張承槱等人，會商後研定
各項寄列經費預算支領核銷辦法。時任行政院長陳誠於 4月 9日上
簽報總統蔣中正表示，本案過行政院經核可行另仍請總統鑒核。57

但身兼總統與黨總裁的蔣中正，在幾個月前的 1951年 11月 26日，
早以黨總裁身分，核准照辦此黨務經費寄列於國家總預算之事。58

從當年年底 11月蔣總裁批示該案照辦後，至隔年 4月陳誠報蔣總
統的先後順序及身分關係。已充分顯示此流程係黨因黨員所繳黨費
杯水車薪，黨務經費入不敷出後所發動的行為，而迫使國家政府受
黨務組織的責令及執行。

而商定結果為，該款項列於「國家總預算歲出預算『臨時
門』」：支領方面「幹部訓練費」500萬元，由行政院主管，名義上
委託國民黨中改會辦理，中改會財委會具領並由國民黨所屬幹部訓
練委員會，辦理報銷；其次，「宣傳費」120萬元，由行政院政府
發言人具領，名義上委託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辦理；最
後，內政部主管並具領「大陸民眾組訓費」480萬元，委託國民黨
「大陸工作指導委員會」辦理。59

於此發現，時序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從中國來到台灣，開始進

57 案由：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所列幹部訓練與宣傳組訓費之支領核銷手續案，〈預
算外財政措施即防衛捐收支情形〉，行政院（代電）台（41）歲第 0556 號函，1952
年 4 月 9 日，檔號：A200000000A/0040/31304/0006/001/050，總統府（全宗名），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

58 蔣中正總裁批簽，C5060607701/0040/ 總裁批簽 /001/0005/40-0440（檔號），社團法
人中國國民黨（全宗名）， 1951 年。

59 中改會第 12 次財委會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第 6 屆中央改造委員第 351 次會議紀
錄》。另見民 42 年度中央政府預算總表：總預算歲入歲出簡明對照表（經常門、臨
時門）、歲入歲出（特別支出）別預算總表。典藏號：002-110704-00026-003，國史
館檔案文物史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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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造後；程序上由黨組織先提出需求，經總裁批示確認，60再由
政府依指示進行預算編列。即以政府預算項目為名義，編列國民黨
所需之黨務經費至政府預算項目內，歷經數十年黨國體制下「國庫
通黨庫」手法的發端與流程。

（ 1）協助政府訓練黨務人員？

上開這幾筆款項，在 1952年度以「幹部宣傳費經費」與「宣傳
組訓費」之名義，分別以 500萬元及 600萬元之額度，列於該年度
我國中央政府歲出機關別臨時預算表中，61與上開財委會會議紀錄
中附件所記數額相符。同樣名目的支出，亦可見於下個年度，也就
是 1953年度中央政府歲出機關別臨時門預算表中記載，第 23款特
別支出第 1項、第 2項分別列有「幹部訓練經費」及「宣傳組訓費」，
額度亦維持與前一年度一樣的 1,100萬元。62

1953年度國民黨再度自政府經領費用時，因中改會完成改造
任務，該黨改組為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原大陸工作指導委員會及
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需改組變化，但財委會仍決定「為避免更長起

見，擬仍保留原名義領取，以資便利。63」也就是說，從國家領取
經費以資為掩護的名義單位，縱使已於黨組織中已有所變化時，依
然可拿來作為領取國家經費之用。

同時，若查考該年中央委員會預算，幹部訓練的內容除延續前

60 總裁批示確認或是由中常會會議決議通過，但必定有中常會會議決議之通過或備查。

61 登載數字為 712 萬元，惟於備註中註明此 712 萬元包括反共抗俄費 112 萬元，經
扣除後即為本 600 萬元之額度。見民 42 年度中央政府預算總表。典藏號：002-
110704-00026-003，國史館檔案文物史料查詢系統。

62 第 7 屆中常會第 10 次會議紀錄 (1953 年 1 月 15 日 )，《第 7 屆中常會會議紀錄》。

63 報告案第14案，財委會報告。見第７屆中工會第11次會議紀錄 (1953年01月06日 )，
《第 7 屆中央委員會第 11-20 次工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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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訓練指導費用 23萬 9,760元外，該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全年度
300萬元幹部訓練預算，64是在「幹部訓練」項下。65

接著繼續往下看，革命實踐研究院（下稱革實院）訓練計劃與
選調人員內容，計有黨、政、軍機構科長以上人員未受該院之訓練
人共 1800人：包括中改會、總統府、五院、革實院、國家各銀行
行局、國防部、總政治部、各總司令部、各軍事訓練機構、各軍事
工廠、各大專院校、台灣省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各中等學校、各
新聞機構、各黨營事業機構、各民意機構黨部、各級黨部各省市黨
部等，達所有黨、政、軍機構未受訓者總數 5,597人之 30%左右。
根據訓練計劃綱領等內容，受訓練人員必須有該黨黨員之資格，並
切實履行黨員義務且參加小組活動下，透過黨組織保舉者始能參加
受訓。訓練內容方面：包含研討黨的理論與政策及實踐方法、中國
國民黨黨史、理論與現階段之政策。可見，革實院對上述人員進行
組訓，並為該黨所用，而此與幹部訓練 300萬預算，卻以政府編列
國家預算供應。66

綜上所述，從 1952年度開始，國民黨中央年度總預算財源的
政府協款裡，包含了名義上由行政院委託中改會或中央委員會辦理
之幹部訓練。由中改會或中央委員會之幹部訓練委員會所得並核銷

64 民國 41 年度黨務經費總預算，幹部訓練會之預算表，中改會各處組會 41 年度工作
計劃及事業費預算表，中改會第 307 次會議紀錄 (1952 年 3 月 7 日 )，《第 6 屆中改
會會議紀錄》。

65 中改會 41 年度經費概算百分比例約計表 - 乙表第十項內容參照。幹部訓練費，革實
院經費，中改會第 256次會議紀錄 (1951年 12月 11日 )，《第 6屆中改會會議紀錄》。

66 革命實踐研究院 41 年度研究員調訓配額概述分配表、革命實踐研究院研究員甄審要
則、革命實踐研究院 41 年度訓練計劃要項，本要項內之訓練方針與課程內容參照及
革命實踐研究院該年預算。中改會第 269 次會議紀錄 (1952 年 1 月 2 日 )，《第 6 屆
中改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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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幹部訓練費」500萬元，實係核於支付革實院所編列於國民黨
中央之總預算案：即幹部訓練委員會該年的專案事業費，就包含革
實院費用 300萬元。這表示，國民黨以幹部訓練為名，將費用編列
於國家預算，將國家預算經費作為黨務工作之用，用以訓練黨員。

（ 2）訓練費用之外尚有「實物補給」

另亦發現革實院自 1951年度起，也由國防部聯勤總部提供各
種實物補給，1952年度仍係延續前一年度之作法，67形成以國庫之
經費用以訓練黨務人員的現象。

3. 政府協款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總預算歲入比例

圖 1 68顯示 1952年度至 1981年度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源
收入「政府協款」的數額與占其當年總預算歲入之百分比。近 30年
間，除 4個年度（ 1954至 1958年度）政府協款占比低於 50%外，
其餘皆高於 50%，不少年度甚至在 90%以上。圖 1清楚展開國民
黨從來台改造後，自蔣總裁時期到蔣經國接任黨主席，我國政府對
其財務支援程度相當高，協款比例高且相對穩定，對中國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預算編列影響深厚。另可發現協款未達 50%以上之年份，
也恰好是營運物資盈餘及防衛捐此兩項財源存在且占比不低的年
份。

4. 1958年度後，協款占財源持續超過 50%

67 該次會議紀錄報告案第 11 案，財務委員會報革命實踐研究院民國 41 年度實物補給
仍由國防部撥付之。中改會第 290 次會議紀錄 (1952 年 02 月 04 日 )，《第 6 屆中改
會會議紀錄》。

68 圖 1 分為兩張，圖 1-1 係 1952–1981 年度，圖 1-2 係 1952–1972 年度，縱軸金額／
單位為新台幣／元，最高刻度係 18 億元。深黑空長柱為國民黨每年度歲入總額，淺
灰色空長柱為國民黨年度預算案以「政府協款」名義取得之數額。百分比為政府協
款占國民黨年度歲入總額之比例。

黨產研究第3期-03 廖陳酉.indd   180黨產研究第3期-03 廖陳酉.indd   180 2025/12/8   下午 10:57:032025/12/8   下午 10:57:03



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來源分析 1951.1–1981.6 間的「國庫通黨庫」

181

將焦點看到 1958年度，從圖 1及本文附件 3可發現協款從此
年度開始，占國民黨中央年度預算比例達 85%，往後的十多年幾乎
無低於 80%之情況。

據 1958年度的黨中央總預算，政府協款的「寄列」機關分別有：
國防部情報局、行政院新聞局、僑務委員會、教育部及台灣省政府
教育廳等至少五個行政機關，計共約 6,296萬餘元。69

寄列情報局的經費是以「國防臨時費－情報業務費及維持費」
為名義撥助中央委員會「大陸敵後工作費」，計共 4,000萬元。在前
個年度，此項工作費由內政部以大陸民眾組訓費及台灣省政府所收
防衛捐名義編入。前後對照可知，如同前述之革實院幹部訓練費，
皆是黨務經費需求在先，後續才由政府編成預算，見表 6。

69 1958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算案，第 8 屆中常會第 65 次會議紀錄（1958 年 7 月 5
日），《第 8 屆中常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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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58年度中央黨部預算財源來自政府補助統計表
1958 年 7 月 – 
1959 年 6 月

1958 年度估

計收入數

1957 年度收

入預算數
增減

有關單位／補助收入 62,961,560 48,163,777 14,797,783

情報局—國防臨時費—情

報業務費及維持費項下撥

助「大陸敵後工作費」

40,000,000 31,913,910 8,086,090

新聞局補助支出反共抗俄

宣傳補助費項下撥助「國

際宣傳費」

2,474,360 3,234,267 -759,907

僑務委員會僑務支出項下

撥助「海外工作經費」
10,000,000 2,528,400 7,471,600

教育部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項下撥助「幹部訓練費」
8,187,200 8,187,200 -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撥助革

命實踐研究院分院訓練費
2,300,000 2,300,000 -

資料來源：1958年度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算案，第 8屆中常會第 65次會議紀錄，1958年
7月 9日。

備考：
a. 1958年度估計收入數係照行政院 700號函復已編列數估計者，聞其中國際宣傳費 1
項立法院仍照上年度預算 2,474,360元核定，則本項總額應減為 62,961,560元。

b. 情報局：上年度寄列預算為內政部大陸民眾組訓費 14,236,800元，嗣追加 2,000,000元，
防衛捐撥助加強大陸民眾反共抗俄革命運動指導工作費 14,000,000元（黃復興 200萬
元在內）二組泰越工作費 1,677,110元合共如上數。

c. 僑務委員會：上年度寄列預算為國際宣傳費 2,474,360元嗣陸續追加慶祝各種紀念日
宣傳費 759,907元合共 3,234,267元。47年度請另增列 1,229,110元合共 4,463,377元被
立法院核減 1,989,017元後實計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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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敵後工作費」相同的，有僑委會在機關支出項下撥款
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海外工作經費」。資料亦顯示，1957年度
此項費用 252萬餘元，隔年則為 1,000萬元，增幅達 296%，新增
747餘萬元海外對敵工作費。為何政府協款 1958年度起，成為中央
委員會年度預算案的主要財源？推測包含行政院主計長龐松舟奉令
對防衛捐的檢討，70及外匯匯率從複式匯率轉為單一匯率等因素使
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的財政來源，使國家
轉換方式以增加編列「政府協款」方式提供中央黨部經費。71

從此可見，陳誠副總裁希望國民黨將若干本應由政府辦理之業
務交還政府辦理，以減低國民黨預算「寄列」政府預算之金額的想
法 72，不僅未見落實將業務移轉回政府、降低政府協款數額。於後
續年度，政府卻事實上編列更多國家政府預算予國民黨。

5. 黨內少數幹部，對政府協款的作法亦自覺不當

此種以政府編列預算，成為黨務經費的方式。國民黨組織內
部，是否曾對此有過反省之聲？ 1959年 8月 26日的第 8屆中常會
第 156次會議上，通過任命時任國防部預算財務署署長吳嵩慶中
將，73任黨內「設計考核委員會」兼任委員。並在緊接成立的黨內

70 龐松舟，「台灣省防衛捐收支問題說明」，《行政院第 536 次會議》。另 1958 年 1
月 6 日，案由：奉諭查報防衛捐用途中一般協款等項目支用情形案，〈預算外財政
措施即防衛捐收支情形〉，檔號：A200000000A/0040/31304/0006/001/070，總統府（全
宗名），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

71 這和政府委託案係由政府經政策與計畫後，編列預算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開始執行，
並以找尋合適廠商來予以進行計畫執行的政府在計畫案上之主動性與本案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作為接受政府所編預算，但實則為主動要求政府編列的狀態，可說是不同
的概念。

72 第 8 屆中常會第 294 次會議紀錄，1961 年 4 月 26 日，《第 8 屆中常會會議紀錄》。

73 吳興鏞，《黃金檔案》，時英出版社，頁 124-132、頁 453。另見第 8 屆中常會第
156 次會議紀錄，典藏號 008-011002-00032-005，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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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與事務改進小組」中，負責研究評估中央委員會的財務情況。
後續吳嵩慶向蔣總裁呈《財務改進分組報告書》（下稱報告書）。
該報告書明確指出：74 1.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預算規模與赤字不斷逐
年增加，其赤字係向台灣銀行透支約 1,200萬元。2. 就民主而言，
政黨經費公開列入國家總預算就非久遠之道，為將來計不能永賴政
府預算。3. 建議將政府可作應做之事連同工作人員與經費「一併劃
歸」有關政府機關，所餘黨費支出當不致過大。

據報告書內容，1960年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財源
計共 9,378萬元，其中政府協款收入為 8,578萬，約占 91.47%。政
府協款，主要寄列於國防部、僑委會、教育部、新聞局、省教育廳
及臺灣省訓練團等政府單位。

報告書亦比較行政機關、國軍及中央委員會，每人平均支用之
事業費，分別為：行政機關 300元／每人每月、國軍機關為 69元、
部隊每人每月之事務費則不及 69元，中央委員會在未規定標準下，
1960年度事務費支出，每人每月達 834元，大幅超越行政機關與軍
隊之述數額。75報告書於 1959年 11月 25日呈給蔣中正總裁，其僅
批示存查並無後續指示。

74 吳嵩慶呈蔣中正財務改進分組報告書，典藏號：002-080300-00069-037，國史館。見
松本充豐，《中国国民党「党営事業」の研究》，頁 83-84。「關於本會財務事務
管理改進案之審查意見案」此討論事項一、所附之財務改進分組報告書，見第 8 屆
中工會第 111 次會議紀錄（1960 年 5 月 19 日），《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

75 這樣的財務數值比較，在 1941 年的訓政時期恰好相反。1941 年時一個省政府編制
大約有職員 5,000-6,000 人，省府委員月薪約 560 元；省黨部職員約莫數十人，而省
黨部委員月薪則為 170 元（此為法幣）。見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
的國民政府 1937-1945》，初版，聯經，2023 年 5 月，頁 750。這裡清楚揭示縱使
明文為訓政時期，黨領導政府的狀態下，但在實際組織運作上，中國國民黨在中國
其地位與實際的薪津上，都和其到了台灣開始改造後近 10 年，上開吳嵩慶所討論的
每人平均事業費在黨務部門遠大於政府部門有極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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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1961年 5月 6日，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進行修改，同
時蔣總裁順利完成總統 3連任的近 1年。中央委員會紀律委員會主
委馬超俊，向蔣總裁提出《解決黨務經費及其根本問題而提出新途
徑的建議》(下稱黨務經費建議 )：馬超俊認為黨務經費問題，不只
是單純經費問題，而是憲政時期黨務工作制度及黨政關係的基本問
題。

黨務經費建議應使中央委員會現行業務，如大陸敵後工作、心
戰工作，劃歸政府有關單位辦理；海外宣傳工作，劃歸僑務委員會；
宣傳工作，應大部分劃歸新聞局處；革實院併入省訓練團，黨的訓
練利用其機構經費為之；民眾團體組織輔導，應劃歸內政部或社會
局科等等。

政府組織，不需再設新機構、與編制調整。容納由黨部轉入之
員額，則上述有關黨的工作計畫及用人經費，自然列入政府各部門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中。尤其原本列於黨預算中的反共抗俄有關之
機密費用，更當由政府寬籌經費，以加強對中共鬥爭的力量。76

黨務經費建議呈後由時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唐縱附註其意見，
其認「現值反共抗俄形勢日趨緊張時期，不可因此放棄黨所應負之

政治任務，因此不宜徒為節減黨務經費而為之」。最後，此黨務經
費建議也被忽略，但政府協款編入國家預算，仍是不斷居國民黨中
央年度總預算的最大筆之財源，從圖 1與附件 1可見直至 20年後
的 1981年度，依然如此。

76 馬超俊提《解決黨務經費及其根本問題而提出新途徑的建議》，蔣中正總裁批簽
（1961 年 05 月 06 日），C5060607701/0050/ 總裁批簽 /001/0002/50-0081（檔號），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宗名），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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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60年代：央行予國民黨無息貸款

經比較，政府協款於 1960年代「年度增長率較後續 10年和
緩」。此現象，不代表政府協款在 1960年代就不再出現於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預算中。圖 1可清楚觀察到，該 1960年代總預算歲入，
政府協款比例從未低於 80%。因此，接下來嘗試分析 1960年代政
府協款增長率，較後續 10個年度較為平緩的可能之因。

首先，觀察 1961–1970年度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收支情況，從
附件 1可知皆呈「差絀為負」現象。就如 1963年度，差絀首度突破
1000萬元，後續年度差絀負值甚可超過 3000萬以上（附件 1參照）。
此現象顯示，若無其他財源或借貸等方式，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
1960年代的日常黨務運作，非常可能面臨現金流不足之窘境。

這些不斷擴張的差絀，該如何處置？透過檢視《清查中央銀行
提供貸款予國民黨明細表》可發現，在此 1960年代，77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以大陸工作委員會等名義向中央銀行進行共 5筆貸款，總額
1億 6,465萬元。

以「國民黨財委會／中央委員會／大陸工作指導委員會」等名
義，向央行無息貸款超過 1億 6,000餘萬元。因無息，使 1960年代
國民黨財委會，沒有因高額借貸產生的利息需要攤還。借貸款的存
在，亦部分彌補不斷擴大的總預算差絀之現金壓力。同時，財委會
還可藉每年預算案占財源比甚高的「政府協款」之龐大金額流入。
使其在收支絀數擴張下，仍有現金可茲動用，而央行為何對國民黨
借貸？及有何正當理由無息貸款予國民黨？仍尚待未來探究。

77 羅承宗主編，《黨產研究》別冊 : 檔案選輯，初版，2018 年，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頁 211- 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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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系列貸款係無利息，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帳面上雖對央
行有龐大債務，78實際上卻無任何繳交利息之壓力，更寬裕其財務
之運作。

此國民黨財委會與國民黨大陸工作指導委會向中央銀行之系列
貸款，於央行復業後半年所召開的第 9屆理事會議上，並沒有被寫
進該會議的業務報告。

詳細觀之，在該央行理監事會議的正式業務報告中的第六項：
在「本行資產負債狀況／營業收支情形／（一）資產負債狀況／
1.資產方面／（ 3）國庫及政府機關構透支」此項下，只發現此正
式業務報告紀載了「另新增美援會等透支四戶共計 5,300 萬元」之
描述。

但若觀察該業務報告，可發現含有兩版草稿及定稿計共 3個版
本，在央行內部撰寫「本行資產負債狀況及營業收支情形」的第 1、
2次稿件中皆可發現有「中央財務委員會、大陸工作指導員會等透

支四戶共計 5300 萬元」之文字描述。

惟中央財務委員會、大陸工作指導員會在草稿中有被筆畫記刪
除的情形（例：中央財務委員會、大陸工作指導員會）。

所以，於理事會議上的正式業務報告（即定稿資料），已無黨
務組織對中央銀行借貸款之文字描述。上述草稿資料，發現所劃去
的文字，已明白表示黨務組織向中央銀行借款之事實，且在理事會

78 《中央銀行 50 年 7 至 12 月份業務概況報告》頁 34，見案名：中央銀行理監事聯席
會議，檔號：AA59000000N/051/0051008/0/2/1，國家檔案資訊網。及案由《檢送本
處工作概況一式二份請查收轉呈核閱》頁 37、頁 67，案名：中央銀行理監事聯席會
議，檔號：AA59000000N/051/0051008/0/2/2，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
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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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正式議程中已隱而不顯。

另必須注意的是，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他同時擔任中國
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委，彼此身分間的關係，值得深究探討。
但藉比較該檔案前後資料，發現國民黨借貸款文字描述被劃去，且
無法在央行復業後半年所召開理事會議的業務報告中，被出席理事
清楚看見。

從 1970年 10月 19日財委會的《資產負債表》，79可發現財委
會的銀行存款餘額尚有 1,039餘萬元可資運用。然資產負債表顯示，
仍存在於適當時機得「再為洽請政府追加預算者」計約 3,534餘萬
元，還有加計該負債表差絀 4,662餘萬元，兩者共近 8,000萬元，
財委會副主委張式綸表示，需闢財源分年籌補，且資產負債表在經
該年 12月 2日「中央黨務經費有關問題談話會」決定：「中央歷年

經費差絀約近 8,000 餘萬元，係洽請行政院從政主管同志設法分年

增撥，以資彌補。」

可見，中央銀行於 1960年代無息借貸國民黨超過 1億元，而
財委會在 1970年度仍持有千餘萬現金，同時有約近 8,000萬元的其
他債務。上開資料顯示，1960年代國民黨向中央銀行之借貸，儘管
未被列於其年度總預算歲入資料，依然成為該黨重要財源。

7. 1970年代：政府協款快速增長

表 7係比較 1961–1978年度間，各年度政府協款的增長率。除
各個年度之間的比較，分析 1960年代與 1970年代兩個時段的政府

79 該中央財務委員會資產負債表，收錄於李國鼎先生贈送資料影本，中央財務委員會
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七），國立臺灣大學，叢書，1998 年，藏國立台灣大學圖
書館，索書號：078 4062-1 [v.24] no.[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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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款增長率，平均數來說：1960年代年平均增長率為 4.6%，1971

年度至 1978年度間則為 13.1%，80 1970年代的增長率明顯高出非常
多。藉釐清快速增長的數額數目及所增名目內容，將可對該時期黨
務經費的理解更清晰。

表 7　1960/1970年代政府協款各年增長率及比較一覽表
年度 1961 1962 1963 1964

政府協款 80,947,658 91,415,678 103,355,078 94,785,368 

增長率 -5.8% 11.5% 11.6% -9.0%

年度 1965 1966 1967 1968

政府協款 95,289,309 105,295,240 112,278,000 119,644,920 

增長率 0.5% 9.5% 6.2% 6.2%
年度 1969 1970 1971 1972

政府協款 135,698,000 144,698,000 160,528,000 204,185,290 

增長率 11.8% 6.2% 9.9% 21.4%

年度 1973 1974 1975 1976

政府協款 268,411,570 325,411,570 385,617,050 494,022,566 

增長率 23.9% 17.5% 15.6% 21.94%
年度 1977 1978

政府協款 454,303,321 490,773,953 

增長率 -8.74% 7.43%

資料來源：見〈附件 3〉，增長率及平均增長率為作者計算。
註：
a. 平均增長率係以「幾何平均數」計算而得。
b. 1961-1970年度平均增長率為 4.6%，1971-1978年度為 13.1%。

80 此數據尚未將 1979 及 1980 兩年度加入，細查該兩年度協款，係較 1978 年度的 4 億
9 千餘萬大幅增長至超過 10 億，可知加入後平均增長率只會更高而不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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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為 1972–1978年度，政府協款年度增加數額的「額度」及
「用途」。該時期（ 1977年度除外），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於此 6個
年度共增加政府協款總額為 3.66億，平均增加額約每年 6,107萬餘
元，另有圖 2每年增長數額及占該年政府協款比例參照。

增加的內容與比例分別為：39.8%中央委員會各組處室業務的
「增列」費用，總計 1.46億餘元；近 5,144餘萬，是用於黨職人員
比照政府公務人員調整薪資，使之與公務人員保持一致而編列，占
總增加額度之 14%。81另有「轉撥黨營事業專款」，是以政府協款
名義由機關編列預算後流入黨中央，此款項大量出現於 1970年代，
平均占每年度所增協款之 28%，即超過四分之一。

81 資料係摘錄自 1972-1978 年度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案資料並計算之結果，
本文《附件 5》、《附件 6》參照。

圖 2　1972–1978年度政府協款與其每年所增數額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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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數筆以協款名義但實為補助黨營之中國電視公司。上
述幾項數額，加總後約占 1972–1978年度國民黨中央年度政府總預
算案，政府協款增加額度總額的 88%，即 3.22億餘元，屬該時期協
款增加時的主要項目。

至 1978年，撥予中央黨部的政府協款，其流出的機關樣態似
乎與1958年度大致相同，82但機關間負擔金額的比例，已大幅變化。

82 即國防部、僑務委員會、教育部、新聞局及台灣省政府。

表 8　1972–1978年度（不含 1977年度），政府協款增加年度
之內容及數額之加總（各個年度內容參照附件 5）

期間
1972/07–1976/06 +

1977/07–1978/06
各項次數額占

總增加額之比

例年度
1972–1976 年度 +

1978 年度

主
要
增
加
內
容

增加之補助數額綜列 
(1972)(1973)(1974)(1975)
(1976)

146,000,000 39.8%

比照政府調整員工待遇經費 
(1975)(1976)(1978)

51,443,868 14.0%

以政府協款補助黨營事業 
(1973)(1975)(1976)(1978)

105,160,000 28.7%

投資中國電視公司 
(1974)(1976)

20,000,000 5.5%

主要增加內容之總額 322,603,868 88.0%

各年度 [ 所增協款 ] 額度之總和 (A) (A)366,465,198 100.0%

各 [ 年度協款 ] 之加總額 (B)。 (B)2,123,610,259 *17.3%

資料來源：各年度之總預算案，詳見附件 6。
說明： *為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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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行政院主計處 1978年 6月 13日有一封從政黨員鍾時益，以台 (67)

央計字第 029號的「從政黨員函」，係函請國防部部長同志、教育
部部長同志、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同志及新聞局局長同志，進行黨務
相關工作，副本則由時任財政部長張繼正，以從政黨員身分收受。83

由此「從政黨員函」後續所生之機關公文簽稿（台署簽 67發字第
141號）可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1979年度經費中，政府協款計共
10億 6,116萬 2,309元，84這些款項編列於國防部、僑委會、教育部
及新聞局……等部門，其中編列於國防部之政府協款占 10億 435

萬元，高達 95%左右。85上開數字經比對與該年度中央黨部年度總
預算書 86內之政府協款的數額吻合。於是，能以此判斷出一個清晰
的輪廓，就是 1958至 1979年度，計共超過 20個年度以上，「政府
協款」始終非常穩定地從情報局、僑委會、教育部及新聞局等政府
部門流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8. 省（市）黨部經費 1979年度起由黨中央統籌並由國防部撥付

值得注意的是，從圖 1所示統計可發現，1979年度及 1980年
度的總預算皆較 1978年度增長了一倍有餘，數額約從 4億多增長
至超過 10億。

預算增逾兩倍的原因，可從財委會所列年度預算表中來確認，

83 《中央各機關委託中央委員會辦理工作經費案》，1978 年 6 月 15 日，檔號
0067/1217/1/1/1，財政部國庫署。

84 此案係因國民黨中央的需要，要求政府對其進行1次撥付1整年度的「政府協款」案。

85 [10,435 萬 /10,116 萬 ] 約等於 94.6%，若四捨五入致整數為則為 95%。且該簽稿並
由從政黨員即財政部部長張繼正於同年 6 月 19 日批示「如擬」。

86 1979 年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案，第 11 屆中常會第 74 次會議紀錄（1977
年 6 月 22 日），《第 11 屆中常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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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及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 87的黨務經費財
源，於 1979年度起由該黨中央委員會統籌辦理。

文獻得知從 1978年度開始後兩年，中央委員會行文要求財政
部國庫署，將每年黨中央所收政府編列的政府協款，從每月撥支這
頻率，改為每會計年度起始的 7月，即行 1次撥付 1整年，此舉使
國庫署頗為困擾。但隔年，1979年度預算執行時，中央委員會又再
次發文，要求比照上年度已經辦理的 1次撥付。88

於是發現，原來在國民黨中央的要求下，政府不僅將協款從國
庫署「撥補」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更能在國民黨要求下，做出每
年 1次或按月逐次的撥付方式之調整。

對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長年以來將預算財源以政府協款等名
義、方式，讓款項從國庫流入黨庫。而在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省與該
黨台北市黨部預算併入中央黨部預算後，政府協款一舉衝破 10億。

時任國民黨財委會主委俞國華，在中常會審查 1979年度該黨
總預算案的中央工作會議發言表示：

本黨經費來源……係以政府委託工作名義所撥經費為最大

經費來源…政府委託工作經費較去年 89 增加 1 倍，去年總

數在 5 億元左右，今年已增加至 10 億元以上……這是由

於政治環境變遷，中央 90 決策機構處於不得已，不得已情

況下，負擔此一艱鉅工作。政府之委託工作，大部分寄在

87 「台灣省委員會」即台灣省黨部、「台北市委員會」即台北市黨部。

88 《中央各機關委託中央委員會辦理工作經費案》，1978 年 6 月 15 日，檔號
0067/1217/1/1/1，財政部國庫署。

89 即 1978 年度。

90 即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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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經費之下……寄列此項經費，同時政策委員會協請立

委同志支持……應予敬佩與感謝的。

政府協款的流出單位／機關，推測應係國防部情報局或國家安
全局。這表示，即便到了 1979年度，國民黨中央黨部年度預算，
在納入台灣省黨部及台北市黨部預算下，政府協款之總額增至 10

億 6,115餘萬元，其中 95%，即 10億 435萬元，竟從國防部流出。

另一個角度切入，該年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之國防支出，
較前一年度增加 54億 600萬元。行政院為此增加之預算的說明係
為「強化國防力量，確保國家安全」所必需，若從相同基礎預算數
上觀察，所增國防預算有近 10%流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統籌，並
作為該黨省黨部及台北市黨部當年度之黨務經費。91

於是，筆者想問，財委會主委所言「政治環境變遷」所指為何？
事實上，1977年底我國舉行了五項公職人員選舉，92選舉結果國民
黨失去數個縣市長席次。另外，本由國民黨栽培，並領取該黨中山
獎學金留學歸國的許信良，除脫黨參選，且當選桃園縣縣長。該次
選舉的投票過程，還發生疑似之選舉舞弊情事，導致後續群眾運動
的「中壢事件」。事件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組職、選舉動員
工作的組織工作會主委李煥，於選後辭職下台。且後續才一年餘，
組織工作會主任委員三度易人。93當年度的第 11屆中央委員會第 2

91 《六十八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內容要點報告》，極機密第 40 號 ( 中央常務委員會
議報告用 )，見第 11 屆中常會第 63 次會議紀錄（1978 年 3 月 15 日），《第 11 屆
中常會會議紀錄》。另若將前一年度國防支出中的一次性支出 111 億 5,900 萬減除
不計，則該年度國防支出實質增加 165 億 6,500 萬元，其中 3.3% 用於國民黨的政府
協款增列。

92 該次選舉，係 1950 年以來規模最龐大的一次選舉，省議員任期亦為了讓省議員和其
他如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能能同一天選舉而予以延任。

93 趙自齊口述；遲景德 ,、吳淑鳳訪問，《趙自齊先生訪談錄》，國史館，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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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由全體黨代表通過「地方黨務改革」之方案。

當時，省主席與台北市長為行政院指定派任，並非民選。省議
會與台北市議會的議員為直接民選，而議會負有審理省政府與台北
市政府預算之權力。而省黨部及台北市黨部比例甚高之黨務經費，
本多年來由省政府與台北市政府以其預算撥付 94。

在 1977年五項公職人員選舉過後，以台灣省議會為例：77名
省議員中有當選 21名非國民黨籍，接近 30%。且當選的人士，頗
多為最高票或較高票者，使過往國民黨籍議員占絕對優勢，如前屆
非國民黨籍者僅 8名來說，95此次非國民黨者有超過四分之一，近
30%席次，表示省議會在非國民黨成員席次成長下，對政府的監督
力道增強。

而黨國體制無法如 1950、1960年代般，全面地以優勢議會席
次掌握省（市）政府的政治與公共資源分配時。於是，兩個重要的
國民黨黨部，即台北市黨部與台灣省黨部的經費，隨後改為黨中央
統籌。更加顯明，吳嵩慶的看法，即在 1960年底所提之《財務分組
改進報告書》：地方政府官員每每為了幫黨「寄列」在地方政府之
預算辯護，常成為地方議員、政治人物訕笑之理由，黨的威信也逐

頁 383-388，國史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黨史委員會出版，近代中國發行，1994 年，頁 364。

94 台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省 052/000.019，1960 年 10 月 06 日，檔案頁
0175。《檔案選輯》，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2023 年，頁 151。第 10 屆中常會第
216、242 次會議紀錄（1971 年 9 月 20 日、1972 年 01 月 17 日）《第 10 屆中常會
會議紀錄》及第 10 屆中工會第 334 次會議紀錄（1976 年 6 月 24 日），《第 10 屆
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

95 https://daap.ly.gov.tw/tw/daap/404-9579.html，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 / 專題文章 /
十一、臺灣省議會時期：黨外勢力風起雲湧 ( 最後造訪日期：202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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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蕩然無存。96態勢到 1970年代後的地方議會議員對之監督下，勢
必更加難以自圓其說。97

對數十年來習於由政府編列公務預算，流入黨組織，作為黨務
經費的國民黨而言：將省黨部及台北市黨部經費，換由國防部編列
預算流入黨中央並交其統籌的行為，是在該種變局下，黨國體制為
免省議會，因黨外席次於該次選舉大幅增長後，在加強監督省政府
的預期下，所被動採取的因應作為。98

再從蔣經國方面切入，1979年度黨中央年度總預算，省黨部
與台北市黨部預算，全由黨中央請國防部寄列於該部門政府預算。
而必須釐清的是，提出政府預算案，是時任行政院院長（也就是即
將於 1978年 5月就職成為總統的蔣經國）的重要職權；斯時黨的財
委會主委，則是時任央行總裁且後續被蔣經國提名為行政院長的俞
國華。

在黨務經費財源上，蔣經國在蔣介石過世後很快地就任黨主
席，在其就任後十日，即在日記寫下：

黨的經費則皆以各種不同的項目列於政府預算之內，得之

易，用之亦寬，這是不正常的現象，但是在現在的環境之

中，不宜採取急烈的革命手段，恐因此而使組織瓦解，使

敵人有機可乘，從事於對我內部之分化。99

96 吳嵩慶呈蔣中正財務改進分組報告書，典藏號：002-080300-00069-037，國史館。

97 黃煌雄，《台灣國防變革：1982-2016》，時報，2017 年，頁 72-90。
98 甚致要避免將來省市及縣市議員在本黨籍議員人數處於少數時而發生處理困難，《本

黨房地產整理工作概況報告》，見第 12 屆中工會第 181 次會議紀錄（1985 年 2 月
28 日），《第 12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

99 蔣經國日記 1975 年 5 月 18 日。《蔣經國日記》1975，國史館，2023 年 12 月，頁
139 ～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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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可清晰明瞭，從蔣中正以批簽對國民黨的年度總預算進
行指示，至蔣經國接任黨主席後：蔣主席亦理解國民黨年度預算的
財源，絕大多數來自我國政府。惟其於 1977年底的地方五項公職
人員選舉與發生中壢事件後，蔣主席分別於該年的 11月 29日、12

月 1日、2日、3日、5日、14日，多日或連續記載對選舉挫折與
對其打擊之深痛。並在同月 18日、23日、29日及隔年 1月 7日提
及中央與省黨部人事調整之費心與挫折。100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的最
後一次國家總預算編列時，對於省黨部及台北市黨部預算幾乎全數
寄列於國防部，而該部之預算案內容，明明白白是行政院的法定職
權內，需負責的重要事項。

9. 國民黨主動提出需求，由政府編列款項支應

此種從國民黨自來台改造以來，長年慣於以政府編列國家預算
「寄列」於各政府機關，充作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經費財源，所謂「國
庫通黨庫」的習慣，除已描述過 1952年度協款出現的脈絡外，大體
上程序如何進行？

再觀察 1980年 5月，國民黨財委會在編列 1981年度黨務經費
預算案時，時任財委會主委鍾時益於中央工作會議上表示：

政府預算（每年）3 月底送立法院，在（前一年）11 月開

始討論，如在 2 月底以前（即政府協款）有重要變動尚可

列入，在 2 月以後，已報提安全會議（即國家安全會議）、

常會（即中常會），則增列就困難了。如黨決定之大案子，

在（經費由）行政單位負擔外，須由黨負擔者，隨時可以

列入，須列入政府預算，（則）須在 2 月底以前，否則扺

100 蔣經國日記 1977年 11月 29日 -1978年 1月 7日。《蔣經國日記》1977-1978，國史館，
2023 年 12 月，頁 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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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動用第二預備金，特別重要者用特別辦法，由國庫暫時

墊支，（之後則可）列入下年度經費。101

該場會議主席，即中央委員會秘書長蔣彥士隨後指示：

鍾主委已經說明，列入政府預算之經費，請各單位盡量檢

討與有關（行政）單位聯繫。全會通過之重要（決）議，

須提撥經費，需 2 月底發送行政院各部會，各項經費均需

2 月底前提出也免經費落空，如於重大案件。則可專案處

理，請各單位注意。102

從上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兩位重要幹部之發言，可清楚察知，
直至 1981年度的黨務經費預算，在政府協款類別上，依舊由中央
委員會各單位決定後，在二月底之前，隨時列入，經國家安全會
議 103與國民黨中常會審議通過後由政府編列協款，否則由政府動用
第二預備金支應。在二月底之後，若屬重大案件，則可先由國庫暫
時墊支，列入下年度政府經費。

總結 1952年度至 1980年度，中央委員會年度總預算歲入總額
為 77億 1,886萬餘元，以 114年度 1–9月平均物價指數換算則至少
有幣值 329億餘元。104來自政府的撥付或藉黨國體制運作所得之利
益計共 66億 2,128萬餘元，占歲入財源 86%，以上開物價指數換算，

101 原文為會議記錄之發言紀要，括號所加文字係為便利讀者理解上下文而增之說明。
第 12 屆中工會第 168 次會議紀錄（1980 年 5 月 29 日），《第 12 屆中央委員會工
作會議》。

102 見第 12 屆中工會第 168 次會議紀錄（1980 年 5 月 29 日）。

103 此時之國家安全會議，尚無重大憲政職責，其成員尚包括國民黨中常委。詳李登輝，
《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國史館。

104 以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首頁中之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裡的「物價指數／統計表」項內
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依據（https://www.stat.gov.tw/cp.aspx?n=2665），換算
為 114 年 1-9 月時之幣值。另由於該表自 1959 年起始，因此 1959 年之前皆以 1959
年之年度累積平均之數值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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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約當現今幣值達 275億餘元。

肆、	結論
本文利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相關會議記錄，逐年的年度總預算

案資料，分析國民黨中央來台後，至蔣經國就任總統後 2年的 1981

年度為止，中央委員會總預算案財務來源。國民黨中央年度預算收
支 1952年 1月至 1980年 6月間差絀數額達新台幣負 2億 3,608萬
餘元。

另歲入總額為 77億 1,886萬餘元，然黨費、黨營事業解繳黨中
央盈餘之數額，不到歲入總額 14%（即 30餘年的加總總額約 11億）
且尚不足支付單一年份，即國民黨 1980年度達 13億餘元的黨務經
費預算歲出。

1951及 1952年度，財委會與中常會無視我國貨幣已於 1949年
惡性通膨與多次轉換下，令我國政府以不存在的法幣、規元，不存
在市場的匯率，經層層兌換為新台幣後，作為「墊款」並撥付該黨，
且政府是否確實應歸墊予國民黨尚待深入探究。

1952年始則一路都存在由政府編列預算，由政府各部會撥付
予國民黨的「政府協款」，及省政府所收之「防衛捐」亦成為 1955

年度 -1957年度之重要財源、另有因複式外匯及物資管制背景下，
1953年度 -1957年度財委會令中央信託局買入相關管制物資，進口
後以買賣得利的方式成為「營運物資盈餘」，以上皆是將國家資源
與資金挹注國民黨供其支用之情況。

進到 1960年代，「政府協款」不足因應該黨逐年膨脹之預算
下，則另令中央銀行以無息貸款方式借貸該黨，使得縱年度收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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絀連年擴大下，財委會、中常會財務仍能順利運作。

綜觀 1958至 1981年度止，「政府協款」皆屬國民黨年度最大
宗總預算財源，而 1970年代後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期，政府協款
更以穩定的比例增加，內容包含撥付黨營事業、黨務工作人員同步
地依國家公務員調薪之節奏所增之額度等。

在 1977年地方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及中壢事件後，更以黨國體
制運作方式，使省黨部經費由省政府編列預算挹注黨部的方式，變
更為中央政府國防部以國防預算編列後，以「政府協款」樣態流至
中央黨部由其分配，形成以國防部預算支應省黨部及台北市黨部的
黨務運作。而國防預算除可依需要以秘密審核，萬年國會無全面定
期改選，亦增加了監督國家預算的難度。

資料所限，本文未能探討「國庫通黨庫」確切於何時結束。但
藉整理、分析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資料及相關文獻、史料可知，
在蔣中正主政到蔣經國擔任黨主席後，從總裁到主席皆有以批簽方
式，確認黨中央年度總預算案。因此，不論以何種話語來說明，從
數字出發，自 1950年至 1980年，國庫通黨庫的狀態是不斷地加深、
加廣，而無消失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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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001/0005/40-0440（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
宗名），1951年。案由：刻正研擬 41年度本黨經費收支
概算，支出概算總計 2千萬元，目前財務拮据，擬以舉辦
黨員一次特捐 200萬，提繳黨營事業盈餘 200萬，收回本
黨歷年墊款 515萬，黨員繳納黨費中央收入 80萬，敵後
工作經費請政府以大陸工作科目併列國家總預算 1,100萬
等，以因應所需。

d. 蔣中正總裁批簽（ 41.03.31），C5060607701/0041/總裁批
簽 /001/0002/41-0086（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
宗名）。案由：中改會 41年度支出總預算，業經中改會
第 276次會議照案通過。推進大陸工作費奉中改會決議由
財務委員會增籌新台幣 573,000元。查本年度預計可籌措
2,095萬元，較核定支出總額 2,137.3萬元相比仍不敷 42.3
萬元，當由財委會設法籌措。謹繕具預算表 4種隨簽附呈，
恭請鈞核。

e. 蔣中正總裁批簽（ 42.01.23），C5060607701/0043/總裁批
簽 /001/0001/43-0018（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
宗名）。案由：關於本年 1至 6月份中央黨務經費預算總
額與預計收入比較不敷情形，本會擬具籌措計劃為：請政
府追加協款人事部份經費 100萬；洽請政府撥給中央心戰
工作會報半年 300萬元；以本會匯款進口羊毛等物資，盈
餘約 180萬元；請物資局在外匯預算內播出美金 5萬元由
本會運用，盈餘約 220萬元，不足之 71萬元將另行籌款。

f. 蔣中正總裁批簽（ 43.08.07），C5060607701/0043/總裁批
簽 /001/0004/43-0234（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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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名），1954年。案由：呈報 43年度全年中央黨務經費
總預算案及收入預計情形，將政府、省府補助及黨營事業
盈餘、黨費收入、營運收入等計入後，預算尚差絀新台幣
4,403,300元，將另行設法籌措抵補。

g. 蔣中正總裁批簽（ 50.05.06），C5060607701/0050/總裁批
簽 /001/0002/50-0081（檔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全
宗名）。案由：馬超俊特針對實行憲政以來，本黨建制迄
未符合憲政常軌，對本黨建制及經費提出「解決黨務經費
及其根本問題的新途徑」建議書一份，敬候鈞裁。**唐縱
簽：本案建議應將黨務工作中屬於行政事項劃歸政府辦理
一事，認為在此緊張時期，祇能將不須由本黨辦理之工作
移歸政府辦理，但不宜徒為節減黨務經費，而放棄本黨所
應負之政治任務。另馬超俊建議加強黨對從政黨員之政策
領導及實施黨政幹部交流等意見，則交有關單位辦理。

h. 中央銀行理監事聯席會議，AA59000000N/051/0051008/0
（檔號），中央銀行（全宗名）。

i. 案由：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所列幹部訓練與宣傳組訓費
之支領核銷手續，〈預算外財政措施及防衛捐收支情形〉，
1952/4/9，檔號：A200000000A/0040/31304/0006/001/050，
總統府（全宗名）。

j. 案由：奉諭查報防衛捐用途中一般協款等項目支用情形
案，〈預算外財政措施即防衛捐收支情形〉，1958年 1月
6日，檔號：A200000000A/0040/31304/0006/001/070，總統
府（全宗名）。

5. 機關檔案
財政部國庫署《中央各機關委託中央委員會辦理
工 作 經 費 案》，1978 年 06 月 15 日， 檔 號 0067/ 
12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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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紙資料

1. 〈籲墾台灣製鹽廠鹽整理委員會仍遵院令退還商股股款勿以
場鹽搪塞〉之公告，《中央日報》，第四版，1952/11/08。

2. 〈鹽業公司解散二年，商股迄未發還，監院經委會提案糾
正〉，《聯合報》，第 1版，1952/12/24。

3. 〈中鹽公司，退還商股。台製鹽總廠，昨開始辦理〉，《聯
合報》，第 5版，1953/07/12。

4. 〈羊毛進口，廠家請放寬〉，《聯合報》，03版，1952/06/ 
09。

5. 〈五萬美元購羊毛自製呢絨平售，紡織小組准中信局辦
理〉，《聯合報》，03版，1952/08/20

6. 〈中本等 7家毛紡公司，進口羊毛毛條結匯准予 7折購料貸
款〉，《聯合報》，03版，1957/02/24。

七、網頁資料

1. 「清查不當黨產，向人民交代—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
會黨產處理小組」，https://old.cipas.gov.tw/igpa.nat.gov.tw/
ct7db5.html?ctNode=40&CtUnit=41&BaseDSD=7&mp=1 。（最後
檢閱日期 2024/03/05）。

2. 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專題文章／十一、臺灣省議會時期：
黨外勢力風起雲湧，https://daap.ly.gov.tw/tw/daap/404-9579.
html，（最後檢閱日期：2025.11.19）。

3.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主計總處統計專區／「物價指數／統
計表」項內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https://www.stat.gov.
tw/cp.aspx?n=2665，（最後檢閱日期：202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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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文文獻

4. 松本充豐，《中国国民党「党営事業」の研究》，アジア政経
学会，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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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1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預算案歲入歲出額一覽表： 

（新台幣／元）
年度 1952 1953 1954 1954

期間 1952/01-1952/12 1953/01-1953/12 1954/01-1954/06 1954/07-1955/06

歲入 (A) 20,950,000 21,000,000 10,800,000 36,456,700

歲出 (B) -21,373,000 -21,600,000 -18,317,845 -40,860,000

收支結算 (E) -423,000 -600,000 -7,517,845 -4,403,300

年度 1955 1956 1957 1958
期間 1955/07-1956/06 1956/07-1957/06 1957/07-1958/06 1958/07-1959/06

歲入 (A) 32,712,500 49,608,360 57,917,070 70,961,560

歲出 (B) -41,600,000 -51,500,000 -65,977,110 -73,000,000

收支結算 (E) -8,887,500 -1,891,640 -8,060,040 -2,038,440

年度 1960 1961 1962 1963
期間 1959/07-1960/06 1960/07-1961/06 1961/07-1962/06 1962/07-1963/06

歲入 (A) 93,635,888 90,087,658 102,455,678 112,895,078

歲出 (B) -91,400,000 -89,860,000 -104,000,000 -116,725,000

彌補虧損 (C) - -2,900,000 -8,353,175 -9,886,737

收支結算 (E) 2,235,888 -2,672,342 -9,897,497 -13,716,659

年度 1964 1965 1966 1967
期間 1963/07-1964/06 1964/07-1965/06 1965/07-1966/06 1966/07-1967/06

歲入 (A) 104,325,368 104,789,309 117,295,240 125,778,000

歲出 (B) -116,725,000 -120,400,000 -123,000,000 -137,200,000

彌補虧損 (C) -11,496,642 -14,659,706 -15,871,104 -22,037,728

收支結算 (E) -23,896,274 -30,270,397 -21,575,864 -33,459,728

資料來源：見〈附件六〉
註：
a. 收支結算 (E )＝歲入 (A)+歲出 (B)+彌補虧損 (C )+減列以協款補助黨營事業及償債專
款 (D)

b. 1957年度之歲入、歲出皆含泰越工作費 1,677,110元。
c. 1963年度之歲入、歲出皆含大陸工作費 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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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年度預算案歲入歲出額一覽表： 
（新台幣／元）

年度 1968 1969 1970 1971
期間 1967/07-1968/06 1968/07-1969/06 1969/-1970/06 1970/07-1971/06

歲入 (A) 134,644,920 156,698,000 171,698,000 207,528,000

歲出 (B) -152,300,000 -166,600,000 -187,351,300 -228,553,500

收支結算 (E) -17,655,080 -9,902,000 -15,653,300 -21,025,500

年度 1972 1973 1974 1975
期間 1971/07-1972/06 1972/07-1973/06 1973/07-1974/06 1974/07-1975/06

歲入 (A) 251,685,290 336,411,570 406,911,570 482,017,050

歲出 (B) -256,456,737 -296,411,570 -359,845,070 -416,890,550

(D) - -40,000,000 -47,066,500 -65,126,500

收支結算 (E) -4,771,447 0 0 0

年度 1976 1977 1978 1979
期間 1975/07-1976/06 1976/07-1977/06 1977/07-1978/06 1978/07-1979/06

歲入 (A) 599,122,566 559,403,321 603,873,953 1,149,686,913

歲出 (B) -496,896,066 -476,896,066 -506,366,698 -1,029,284,878

(D) -102,226,500 -82,507,255 -97,507,255 -120,402,035

收支結算 (E) 0 0 0 0

年度 1980
期間 1979/07-1980/06

歲入 (A) 1,507,518,736

歲出 (B) -1,387,116,701

(D) -120,402,035

收支結算 (E) 0

資料來源：見〈附件六〉
註：
a. (D)=減列以協款補助黨營事業款與減列償債專款
b. 收支結算 (E)＝ (A)歲入 +(B)歲出 +(C)彌補虧損 +(D)減列以協款補助黨營事業及償債
專款。

c. 1973-1980年度之歲入 (A)=會議記錄中之收入淨額 +(D) 後之額度，為其當年實際歲入
額。

d. 1952-1980年度之歲入總額：77億 1,886萬 8,298元。
e. 收支結算總結：-2億 3,608萬 1,9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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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1951–1957年度追加預算占原預算比
例一覽（新台幣／元）

年度 1952 1952 1953 1954

期間
1951/01-
1951/12

1952/01-
1952/12

1953/01-
1953/12

1954/01-
1954/06

追加預算占原預

算之比例
23% 24% 46% 27%

年度 1954 1955 1956 1957

期間
1954/07-
1955/06

1955/07-
1956/06

1956/07-
1957/06

1957/07-
1958/06

追加預算占原預

算之比例
15% 29% 22% 21%

資料來源： 吳嵩慶呈蔣中正財務改進分組報告書，典藏號：002-080300-00069-037，國
史館。

註：
a. 1951-1957年度追加預算占原預算比例平均值：24%。
b. 比例由作者依預算及追加預算數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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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各年度預算之政府協款數額及
占歲入額百分比（新台幣／元）

年度 1952 1953 1954 1954

期間
1952/01-
1952/12

1953/01-
1953/12 1954/01-1954/06 1954/07-1955/06

政府協款 (A) 11,000,000 11,000,000 11,300,000 23,456,700

(A)/(B)(%) 52.51% 52.38% 60.11% 64.34%

歲入額 (B) 20,950,000 21,000,000 18,800,000 36,456,700

備註 - - -

本年度政府協款
係中央政府協款
14,573,700 元 +
協款人事部份追
加 1,983,000 元 +
兩項省府補助費
6,900,000 元，計
共 23,456,700 元。

年度 1955 1956 1957 1958

期間
1955/07-
1956/06

1956/07-
1957/06 1957/07-1958/06 1958/07-1959/06

政府協款 (A) 17,587,500 24,608,360 29,917,070 62,961,560

(A)/(B)(%) 53.76% 49.61% 51.66% 88.73%

歲入額 (B) 32,712,500 49,608,360 57,917,070 70,961,560

備註

本年度係中
央政府協款
15,837,500 元及
台灣省政府府
補助 1,750,000
元之總和。

本年度為中
央政府協款
22,598,360 元及
台灣省政府府
補助 2,010,000
元之總和。

本年度政府協款
係中央政府協款
24,898,360 元、省
政府補助2,300,000
元、政府人民團體
補助費 1,041,600
元、泰越工作費
1,677,110 元之
加總。歲入額係
56,239,960 元加泰
越工作費 1,677,110
元。

-

資料來源： 總裁批簽 1951.11.22、1952.03.31、1954.01.23、1954.08.07，社團法人中國國
民黨 (全宗名 )，檔號：C5060607701/0040/總裁批簽 /001/0005/40-0440，
C5060607701/0041/總裁批簽 /001/0002/41-0086，C5060607701/0043/總裁批
簽 /001/0001/43-0018、C5060607701/0043/總裁批簽 /001/0004/43-0234。第 7
屆中常會第 010、080、207、282、369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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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各年度預算之政府協款數額及
占歲入額百分比（新台幣／元）

年度 1960 1961 1962 1963

期間
1959/07-
1960/06

1960/07-
1961/06 1961/07-1962/06 1962/07-1963/06

政府協款 (A) 85,635,888 80,947,658 91,415,678 93,355,078

(A)/(B)(%) 91.46% 89.85% 89.22% 90.73%

歲入額 (B) 93,635,888 90,087,658 102,455,678 102,895,078

備註 - -

本年度政府協款
係中央政府協款
88,610,678 元及台
灣省政府府補助
2,805,000 元之總
和。

本年度政府協款
係中央政府協款
90,550,078 元、台
灣省政府府補助
2,805,000 元之加
總。

年度 1964 1965 1966 1967

期間
1963/07-
1964/06

1964/07-
1965/06 1965/07-1966/06 1966/07-1967/06

政府協款 (A) 94,785,368 95,289,309 105,295,240 112,278,000

(A)/(B)(%) 90.86% 90.93% 89.77% 89.27%

歲入額 (B) 104,325,368 104,789,309 117,295,240 125,778,000

年度 1968 1969 1970 1971

期間
1967/07-
1968/06

1968/07-
1969/06 1969/-1970/06 1970/07-1971/06

政府協款 (A) 119,644,920 135,698,000 144,698,000 160,528,000

(A)/(B)(%) 88.86% 86.60% 84.27% 77.35%

歲入額 (B) 134,644,920 156,698,000 171,698,000 207,528,000

資料來源： 第 8屆中常會第 205、310、388、391、457次會議記錄，第 9屆中常會第
049、137、220、303、388次會議紀錄及第 10屆中常會第 021、108次會議
紀錄。

註：
a. 1964-1971年度「政府協款」數額係中央政府協款、台灣省政府補助與國防部另補助革
實院（ 1970年度起）之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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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各年度預算 [政府協款 ]數額
及占歲入額百分比（新台幣／元）

年度 1972 1973 1974 1975

期間 1971/07-1972/06 1972/07-1973/06 1973/07-1974/06 1974/07-1975/06

政府協款 (A) 204,185,290 268,411,570 325,411,570 385,617,050

(A)/(B)(%) 81.13% 79.79% 79.97% 80.00%

歲入額 (B) 251,685,290 336,411,570 406,911,570 482,017,050

年度 1976 1977 1978 1979

期間 1975/07-1976/06 1976/07-1977/06 1977/07-1978/06 1978/07-1979/06

政府協款 (A) 494,022,566 454,303,321 490,773,953 1,029,386,913

(A)/(B)(%) 82.46% 81.21% 81.27% 89.54%

歲入額 (B) 599,122,566 559,403,321 603,873,953 1,149,686,913

年度 1980 1981

期間 1979/07-1980/06 1980/07-1981/06

政府協款 (A) 1,382,218,736 1,725,206,249

(A)/(B)(%) 91.69% 92.69%

歲入額 (B) 1,507,518,736 1,861,206,249

資料來源： 第 10屆中工會第 090、147、188、235、282、332次會議記錄，第 11屆中
常會第 030、074、124、168次會議紀錄。

註：
a. 1972-1981年度「政府協款」數額係中央政府協款、台灣省政府補助與國防部另補助革
實院 (1970年度起 )之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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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1951–1957年度政府撥付之各種財源占年度總預算歲
入之比例（新台幣／元）

收入項目／年度
1951 1952 1953

195101-195112 195201-195212 195301-195312
由
政
府
撥
付
之
財
源

G 中央及地方政府
所撥付之協款

0 11,000,000 11,000,000

G 占比 0.00% 52.51% 52.38%
C 政府歸償歷年墊
款

13,750,000 5,150,000 0

C 占比 80.52% 24.58% 0.00%
小計 (C + G) 13,750,000 16,150,000 11,000,000

　 小計 ( 占比 ) 80.52% 77.09% 52.38%
歲入額 (A) 17,076,509 20,950,000 21,000,000

收入項目／年度
1954 1954

195401-195406 195407-195506
由
政
府
撥
付
之
財
源

G 中央及地方政府
所撥付之協款

11,300,000 23,456,700

G 占比 60.11% 64.34%
D 營運物資盈餘 4,000,000 6,600,000
D 占比 21.28% 18.10%

小計 (D + G) 15,300,000 30,056,700

　 小計 ( 占比 ) 81.38% 82.44%
歲入額 (A) 18,800,000 36,456,700

備註

本年 G 值係第 80 次會議核
定之 730 萬元加上總裁批
示之人事待遇調整 100 萬

元、中央心戰工作會報名
義請政府撥款 300 萬元，
計共 1130 萬元。D 值係進
口管制物資營利預估盈餘
180 萬元及運用台灣省物
資局外匯而得盈餘 220 萬，
計共 400 萬元。

本年 G 值係政府

協款 14,573,700 元
+ 協款人事部份追
加 1,983,000 元 +
兩項省府補助費
6,900,000 元，計
共 23,456,700 元。

資料來源：
1. 中改會財委會第 11次會議紀錄，1951(民 40)年收支對照表，中改會第 304次會議記
錄、第 7屆中常會第 10、80次會議紀錄。

2. 總裁批簽 1951.11.22、1954.01.23、1954.08.07，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全宗名 )，檔
號：C5060607701/0040/ 總裁批簽 /001/0005/40-0440、C5060607701/0043/ 總裁批簽
/001/0001/43-0018、C5060607701/0043/總裁批簽 /001/0004/43-0234。

註：百分比 =[各收入項目 /歲入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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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1951–1957年度政府撥付之各種財源占年度總預算歲
入之比例（新台幣／元）

收入項目／年度
1955 1956 1957

195507-195606 195607-195706 195707-195806
由
政
府
撥
付
之
財
源

G 中央及地方政

府所撥付之協款
17,587,500 24,608,360 29,917,070

G 占比 53.76% 49.61% 51.66%
E 政府防衛捐 6,000,000 12,000,000 14,000,000
E 占比 18.34% 24.19% 24.17%
D 營運物資盈餘 3,000,000 6,000,000 6,000,000
D 占比 9.17% 12.09% 10.36%
小計 (D + E + G) 26,587,500 42,608,360 49,917,070

　 小計 ( 占比 ) 81.28% 85.89% 86.19%
歲入額 (A) 32,712,500 49,608,360 57,917,070

收入項目／年度
1958

195807-195906
由
政
府
撥
付
之
財
源

G 中央及地方政

府所撥付之協款
62,961,560

G 占比 88.73%

小計 (D + E + G) 62,961,560

　 小計（占比） 88.73%
歲入額 (A) 70,961,560

備註： 1955-1957年度 G值皆係中央政府協款及台灣省政府府補助之總和。1957年另增
「政府人民團體補助費」1,041,600元，及含泰越工作費 1,677,110元。1957年歲
入額 (A)係 56,239,960元加泰越工作費 1,677,110元。

資料來源：第 7屆中常會第 207、282、369次會議紀錄及第八屆中常會第 065次會議紀錄。
註：百分比 = [各收入項目 /歲入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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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1972–1978年度（不含 1977年度），每年增加之政
府協款內容及增加數額之總額（新台幣／元）

期間
197407-
197506

各 [ 主要增
加內容 ] 數
額占總額之

比例

197507-
197606

各 [ 主要增
加內容 ] 數
額占總額之

比例年度 1975 1976

主
要
增
加
內
容

增加之補助數額綜列
(1975)(1976)(1978) 30,000,000 50.7% 33,000,000 31.0%

比照政府調整員工待遇
經費 (1975)(1976)(1978) 11,145,480 18.8% 31,305,516 29.4%

以政府協款補助黨營事
業之專款 (1975)(1976)
(1978)

18,060,000 30.5% 37,100,000 34.9%

投資中國電視公司
(1976) - - 5,000,000 4.7%

主要增加內容之總額 59,205,480 100.0% 106,405,516 100.0%

年度 [ 所增協款 ] 之總額 (A) 59,205,480 100.0% 106,405,516 100.0%

年度政府協款 (B)。 378,231,760 15.7%* 484,637,276 22%*

期間
197607-
197706

各 [ 主要增
加內容 ] 數
額占總額之

比例

197707-
197806

各 [ 主要增
加內容 ] 數
額占總額之

比例年度 1977 1978

主
要
增
加
內
容

比照政府調整員工待遇
經費 (1975)(1976)(1978) - - 8,992,872 24.7%

以政府協款補助黨營事
業之專款 (1975)(1976)
(1978)

-19,719,245 49.6% 15,000,000 41.1%

投資中國電視公司
(1976) -20,000,000 50.4% - -

主要增加內容之總額 -39,719,245 100.0% 23,992,872 65.8%

年度 [ 所增協款 ] 之總額 (A) -39,719,245 100.0% 36,470,632 100.0%

年度政府協款 (B)。 444,918,031 -8.9% 481,388,663 7.6%*

註：
a. 主要增加內總額係「主要增加內容」各項之加總數額。
b. *為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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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中國國民黨年度總預算案資料來源一覽表

年度 資料來源

1951（民 40）年度

（195101-195112）
第 6 屆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紀錄。

1952（民 41）年度

（195201-195212）

蔣中正總裁批簽（1951.11.22.）、（1952.03.31.），

檔號：C5060607701/0040/ 總裁批簽 /001/0005/40-
0440，C5060607701/0041/ 總裁批簽 /001/0002/41-
0086 

1953（民 42）年度

（195301-195312）
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0 次會議紀錄。

1954（民 43）年度

（195401-195406）

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80 次、第 92 次會

議紀錄。蔣中正總裁批簽（1954.01.23.），檔號：

C5060607701/0040/ 總裁批簽 /001/0001/43-0018 
1954（民 43）年度

（195407-195506）
蔣中正總裁批簽（1954.08.07.），檔號：

C5060607701/0043/ 總裁批簽 /001/0004/43-0234） 
1955（民 44）年度

（195507-195606）
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207 次會議紀錄。

1956（民 45）年度

（195607-195706）
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282 次會議紀錄。

1957（民 46）年度

（195707-195806）
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69 次會議紀錄。

1958（民 47）年度

（195807-195906）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65 次會議紀錄。

1960（民 49）年度

（195907-196006）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205 次會議紀錄。

1961（民 50）年度

（196007-196106）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205 次會議紀錄。

1962（民 51）年度

（196107-196206）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10 次會議紀錄。

1963（民 52）年度

（196207-196306）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88、391、401、
457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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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資料來源

1964（民 53）年度

（196307-196406）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457 次會議紀錄。

1965（民 54）年度

（196407-196506）
第 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49 次會議紀錄。

1966（民 55）年度

（196507-196606）
第 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37 次會議紀錄。

1967（民 56）年度

（196607-196706）
第 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220 次會議紀錄。

1968（民 57）年度

（196707-196806）
第 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03 次會議紀錄。

1969（民 58）年度

（196807-196906）
第 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88 次會議紀錄。

1970（民 59）年度

（196907-197006）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紀錄。

1971（民 60）年度

（197007-197106）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08 次會議紀錄。

1972（民 61）年度

（197107-197206）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90 次會議紀錄。

1973（民 62）年度

（197207-197306）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147 次會議紀錄。

1974（民 63）年度

（197307-197406）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188 次會議紀錄。

1975（民 64）年度

（197407-197506）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235 次會議紀錄。

1976（民 65）年度

（197507-197606）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282 次會議紀錄。

1977（民 66）年度

（197607-197706）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332 次會議紀錄。

1978（民 67）年度

（197707-197806）
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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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資料來源

1979（民 68）年度

（197807-197906）
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74 次會議紀錄。

1980（民 69）年度

（197907-198006）
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24 次會議紀錄。

1981（民 70）年度

（198007-198106）
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168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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